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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1984年1月13日，大会通过了第38/128号决议，标题是：“有关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囿际法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 ’

2 „在决议第1段中，大会请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就决议标题所示的 

题目“继续编写并及时冤成第三也是最后阶段的分析性研究，以便秘书长及时向大

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在决议第2段中，大会请训研所编写该项研究护大纲和

摘要。以便利辩论。

3. 记得这一决议是大会关于这一项向训研所提出要求的四个决议中的最后一

项决议s在1 9 8 0年1 2月1 5日的第A/35/166号决议中，大会第一次布置 

训研所承担这一任务，“就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编 

号写一份分析性研究报告此后，在第A/36^107、号决议和刚 

才提到的第A/38/128号决议中，大会每一次都延长了训研所的任务期限、以完 

成该项分析性研究报告。

4, 还记得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训研所提交了一份逬度报告，载于A/ 

37/409号文件，并提交了研究笮关新的国际秩序的以下三项原JU的论文：

⑻犮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⑽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益；

⑻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这几份材料以及有关文书文本的分析性附录载于号文件（1 9 

8 2年8月1 5日）3

5 „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上，训研所又提交了一份进度报告，载于V^38Z366 

号文件，并提交了研究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以下另外三项原剿护论文：

⑻各1受惠于科学和技术的权利；

⑽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援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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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这几份材料以及有关文书文本的分析性附录载于üïfITAR/DS/6号文件（1 9

8 3年1 0月1 2日）。

6. UHITAR/DS/B号文件还载有有关“发展中国家参加圍际经济关系的平 

等地位”这一原则的文书文本的分析性汇编。但是，关于这一原则的分析性论文 

延至大会本届（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交。现在这份分析性论文的文件号码是 

UUITAR/DS/6/Add.l ,作为上述1 983年 10月 12 日的ÜNITAR/DS/B

号文件的增编，正在提交给大会。

本文件载有大会第3〇/128号决议所要求的大纲、摘要和最后分析性研究 

报告（见上文1 — 2段）。其名称分别为秘书长的#告（A/39Z504号文件）的 

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此外，这份文件在附件四中还载有训研所的损告，详 

述训研所在这一议程项目方面所作的工作。

8.如封面所示，阅读本文件时应参考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A/39/504号 

文件，该程项目1 2 0下的秘书长的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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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训研所編写的分析性研究纲要

(依照1984年1月13日第A/38/ 

128号大会决议第2段提出）

一、导言 

一-定义

A.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 范围与内容

2. 目的

B .法律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

C. 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 

1 •规范

2.原则

D. 逐渐发展

1 •有别于编纂的逐渐发展

2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与规范同国际法来源的关系

㈤大会决议与其它法律来源的差别；决议在形式上的地位相对于其规范 

性内容的法律性质

⑼衡量大会决议所起法律作用的标准

(•)文书通过方式，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或以较多票数通过 

㈡内容的明确程度 

㈢执行机构的效能 

(c)有关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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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大会决议的积累效果一能动性和反应性作法

二、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的国际法原则与规范的内容分析

一一新的1呩经济秩序的原则相规范作为规范性命题的 

效力的内在检验：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A.主权平等

一外部勒内部主权

—本原则的根据（有关文书等）相构成要素 

-本原则范围内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与规范 

1，各国选择其经济制度的权利 

一本原则的根据和构成要素及其评价 

⑻各国选择其发展方式的权利 

⑼各国选择其国外经济关系组织形式的权利 

⑹各国参加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合作的权利 

⑷采取措施对自由行使经济自决原则默示权利加以干涉的不法性 

2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本原则的根据

一内部主权_领土管辖权对自然财富和资源、经济财富相一般活动的适用 

—永久、全面和不可剥夺的主杈 

--本原则的构成要素 

㈤控制外国投资

H给予优惠恃遇的选择自由

㈡东道国授杈条件、国家立法、国际法湘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对外国 

投资的作用

㈢管涅跨国公司的活动和各国在此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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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国有化 

(--)目的

(a)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 

⑼歧视性或报复性的国有化相对于可忍受的报复性行为 

㈡补偿

a. 适明的法律

b. “适当’’补偿的意义

一补偿相对于对不法国有化的“賠偿”

一有关规定的含义 

一国家惯例 

--仲裁裁决

c. 解决争端的机构 

-一用尽国内司法程序

—国家同意国际救济手段 

㈡永久主权原则的法律后果一一-原则的评价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参加的原则

(a) 本原则的根据、理论基础、范围相目标

(b) 法律障碍：国际决策程序的无结构.和无体制性 

(〇 )原则的适用相有关的国际组织

(一丨审议组织 

--蘇合_机关 

—“一国一票”

㈡职掌经济组织 

一加权表决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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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参加决策的各个方面 

H参加 

㈡加权

㈢平等或完全.和有效的参加 

㈣革命性改变相对于渐进性改变 

⑹原则在国际货币制度上的适用一一货乎基金组织 

(--)十国集团（现为十一国）

㈡国际一级多数制精神对少数的权利 

一协商一致决定 

-…多数票决定

㈢照顾货币基金组织中少数的利益 

―二十国集团 

一格时委员会 

—增加定额

W平衡分專•权力的格式 

一-共同两品基金 

一国际海底管理局 

(f)原则的评价 

B.合作的义务

--国际合作法与国际共处法的差别 

--国际合作法的.根据和范围

1.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原则

(a)本原则的很据、理论基础、范围湘目标 

⑼优惠待遇与直接转让援助的差到 

⑹原则的适用：普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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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原则的要素

(:…-)“优惠”侍遇 

㈡非互惠的方面 

(3优惠的一般性 

㈣“无差别待遇”的内容

⑹原则的评价

2. 稳定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原则

(a)本原则的理论基础.、范围和目标及其背景 

—-出口定额 

-缓冲夸货 

—商品协定 

--生产者协会

⑼原则的补偿性资金供应形式 

一稳定出口收入 

一洛美公约矿物条款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食糖议定书 

—货币基金组织补偿性资金供应条款 

一贸发会议与商品有关的出口收入短缺辅助性条款的建议 

(•)补偿性资金供应原则的根据 

㈡一般规范性建议的特点 

㈢原则的评价

3. 各国有杈受益于科学.和技术的原则

(a)本原则的很据、理论基础..范围和目标

⑼原则的内容

㈠取得技术和科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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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以各种方式给f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具体义务 

㈢技术交易的国际法律条例 

㈣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待遇

(e )原则的适用

a. 《保护工业财产巴黎公约》第七次修订本的谈判情况

b. 《技术转让围际行动守则》的谈判情况

c. 私人部门的问题 

(d)原则的评价

4.发展中国家有杈得到发展援助的原则 

㈤本原则的根据.、理论基础和范围 

H合法权利和相应的法律义务问题 

㈡国际合作法范围内的本原则

一取得发展援助的杖利同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 

⑼归入该原则的某项义务的具体内容问题

(c)发展援助要求多元化与制度化的问题 

—洛美公约为例

⑹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援助的自主资源的实例相可能性 

《海洋法公约》

一其他

⑹原则的评价 

5，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 

(a)本原则的根据相构成要素

H区域的非未属使用和非占有性

--同共有物学说和无主物概念的差别 

—同伴随公海自由原则的放任主义学说的差别 

㈡管理和控制共同继承财产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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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法公约》

—探索相使用外层空间条约 

㈢公平分享使用共同继承财产所得利益 

㈣未为相平目的使用共同继承财产 

(b)原则的评价

三、结论和建议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发展的权利’’或经济自决 

一-新的a际经济秩序和人杈 

—推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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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分析性研究摘要 

(依照1984年1月1 3日 

大会篇A/3 a/l 2 8号决议 

第2段提出）

一•-导言

1 .分析性研究报告的导言部分载有报告标题用语的定义，即“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国际法原则和规范”及“逐渐发展”的定义，然后报告讨论了有关原则 

相规范是否在单独使用相联系起来使用时都能作为有效的规范性命题•研究报告 

其余部分的重点是对讨论中的原则勒规范纳入现行国际法本体的问题进行“内部” 

检验，其中包括对其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析性检查（内容分析}•

I•对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 

耜规范的内容分析

2 •研究报告分析的前题是：所有这些有关的原則耜规范来源于并围绕着当代 

国际法中的两项最基本的原则：主权平等勒合作义务，并分析了这两项原则的显著 

特征-

A.主权平等

3.有三项“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相规范”被确定为显然属于 

主权平等的原则范围：各国自由选择其经济制度的权利、各国对其自然财富勒资源 

的永久主权、以及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经济关系的平等地位原则#

1.各国选择其经济制度的权利

4•特别根据《建立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勒《各国经济权利加义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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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得出结论：这一原则的范围包括每个国家：选择其发展模式的权利；选择其对 

外经济关系的组织方式的权利；参加分区域、区域相区域间的合作的权利；甚至参 

加初级商品生产者的组织的权利《

5 •研究报告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这一原则強制规定不干涉这一原则范围内 

的权利的行使（这一条禁令实际上是重申一般的不干涉原则），并禁止对自由行使 

这些权利进行报复行为或采取报复措施*

2.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6•对此原则的广泛定义（有别于原则的应用）似无提出异议的余地，因为此 

一原则确认了国际法的一般原则，特别是适用于国家的自然财富和资源以及一般经 

济领域内的主权私领土管辖权（即完全、永久、不可剥夺的控制）的各项原则a

(a)对外国投资的控制

7 .研究报告将1 9 6 2年通过的大会篥1803号决议与1974年通过的《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作了比较，发现二者都确认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目标管制 

外国投资。《宪章》中除其他事项外，更为强调地指出，不应迫使一国给外国投 

资以优惠待遇》《决议》虽然明确规定外菌投资应当遵守接受国有关授杈的条件、 

该国的法律、国际法相“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没有说明S际法耜“条约必须 

遵守”的原则对该国法律产生影响的程度相怪质《 提到“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 

并不能将国与国之间相私营机构之间的协定提高到国际协定的地位或使其不得改变, 

但不提到这一原则（如在《宪章》中）也不能认为在适用的时候不可以适用这一基 

本原则。同样，《宪章》中没有撿到国际法也不等于在需要适用国际法时排除了 

适用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一领域里，上述两个文件的区别主要在于强调的重点 

不同，而不是内容上有分歧„

8•《各国经济权利相义务宪章》中增添的有关管理跨国公司活动的条文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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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国家权利的自然延伸，而《宪章》为了保证这些公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得 

千涉所在国内政而要求各国予以合作的义务，则被认为是主杈平等原则的合理延伸, 

只不过它所吸收的当代合作的国际法多于共存的国际法传统体制《

(b>国有化

9 •研究报告认为，对主要的国际文书中有关国有化的规定的规范性内容作一 

分析，便可发现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H国有化的目的

10.虽然有关文件（大会第1803号决议、《各国经济权利相义务宪章》、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作出了范围广泛的种种规定，从具体规定对外国 

人财产实行国有化必须“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为理由”到默示一国可以任 

意行使国有化的杈利，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该国援引公共利益为理由，另 

一实体对这种决定提出异议是无法想象的a 因此，实行国有化必须以公共利益为

依据这一要求虽然在原则上尚能说得通，在实践中却无甚意义》

H •然而，正是在国有化的理论丞础方面出现了歧视性相损复性的国有化（一 

般认为是违反国际法的）的情况8 但最后结论是，即使釆取的国有化行动只涉及 

某一特定国籍的公司，只要能以整个经济形势加以解释，而且不是单纯针对所涉财 

产的主人的国籍，就不能认为是不法行动。在后一种情况下，除非这一行动可以 

视为国际法所规定的正当报复行动，否则这样没收财产就属于报复性的国有化行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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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补偿

12. 国有化引起的四个要素中有两个直接影响到补偿问题，特别是何为“适 

当”补偿的问题。因此，下文的研究将就此对这两个要素加以审查^

a.适用的法律 '

13. 该研究审查了大会第1 8 0 3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章》，发现它们在关于判斷国有化的补偿是否“适当”的标准上有所不同。该 

研究认为，（鉴于该《宪章》只强调实行国有化国家的国内法）即使只有国内标准 

得到具体适用，国际法仍将支配适用国内法的“适当程序”问题#

“适当”补偿的意义

14 .该研究首先把“合法”国有化的公平或适当的补偿与对因不法国有化行 

为（即违反特定条约义务的国有化行为）造成的损失给予的补偿加以区分。然后 

指出，关于“合法”国有化的补偿，大会第1 8 0 3号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宪章》都予使用的“适当” 一词并未得到界定。该研究不同意这样一种提法， 

即认为“适当”等于“充分，迅速而有效”的补偿而不只是对它的一种可能的但尚 

有争议的解释。 例如，有人认为，《各菌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更不必说《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了）在这方面只提到国内标准，这是支持另一种解释的 

虽然并无定论s

15.国家惯例也未反映出对于“适当”一词有真正的一致蒽见。虽然近来 

的一些双边条约倾向于赞成对该形容词作严格的解释（这里所指的严格是从国有化 

国家的角度而官），但其不足之处在于，除其他事项外，参加缔结这些条约的资本 

输入国缺€讨价还价的力量，只好默许。同时还必须将这些条约比照战后广泛采 

用的局部性全球解决办法加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条约的重要性就被第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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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多边机构中的一致反对立场所抵消了。同样，最近的一些有关商业仲裁得出 

的结果也无定论。因此，限定“适当”补偿要求的标准内容仍是国际法在该领域 

内取得进展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c •解决争端的机构

16 .具体地解决适当朴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联系到补偿问题的最后一•个基本 

事项，也就是说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以诉诸的机栂。对有关文书的审查表明, 

在这方面有着普遍的一致意见；即：应当用尽国内司法程序，诉诸国际或国际化的 

程序须有协议，而且要取决于有关的一国或数国同意。

c.永久主权原则的法律后果

17..该研究指出，不千涉自由行使对资源的主权职能的义务，源于主权平等 

原则的各项义务的一个一般性基本特征，是共存国际法的基础。不过，在某些情 

况下，如关于下面要审查的原则时那样，国际法也能规定具体的义务.

3.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 

关系中平等参加的原则

18.研究报告指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与其有关的国际法各项原则的最 

终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更大程度的实质性平等。本节审查的原则是直接适用 

主权平等，这不仅是平等问题，而更宣要的是主权问题，因为不让一个实体参加直 

接影吶它的决定等于剥夺它的主权和自决权。但是，报告指出，由于国际决策程 

序的非体制化.特点，作为一项规范性命题的参加原则面临着严重的法律问题。正 

因为如此，这一原则基本上只适用于国际经济组织9 为便于分析，这个问题可分 

为两个方面：参加决策程序的机会和在这个程序中的分量。报告接着指出，虽然 

平等原厕显然适用于参加机会，但就分量而言，各有关法律文书只要求充分和有效 

地参加。



19.虽然这个原则是笼统地制定的，但辩论的焦点是货币基金组织。因为 

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实行加权表决（一般职司国际组织都实行加枳表决），而且实际 

上决策权已完全不在货币基金组织手中，而是掌握在十国集团手中这与审议型 

机关如大会或贸发会议的情况形成了对照，这些机关适当软化了 “一国一票”规则， 

以便通过“协商一致”和在非全体机关中的不同集团代表比例等方式照頋少数的利 

益。这种争取实现一个比较平衡的决策程序的调和努力已经谨慎地尝试过，但是 

布雷顿森林体制特别是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录决权力对比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重大 

改变，非正式表决权力对比更是如此9

20 •报告提出，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的第一个步骤是将决策程序归还货币基 

金组织。进行改革就必须制定一个比较平衡的“权力分享”方式，这种方式将不 

仅仅反映纯粹的经济力量，也不仅仅反映纯粹的数目力量，.而将考虑所有各方面的 

利益9 最近建立的职司国际经济组织如商品共同基金和国际海底管理局已经尝试 

了这种方式，但较早建立的组织尚未呆用这抑方式• 这种平衡必然很徽妙，.因此 

必须板据每种情形或背景具体地调整9正是逋过在制定本报告研究的其它各项原则 

的体制部分时采用这种办法，充分和有效地参加决策的原则在实施上述各项原则的 

同时才可以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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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作的义务

2Ï •以共存为内容的传统国际法体制演变发展成以合作为内容的国际法，使 

各国联合起来进行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同时使它们担负起作出承诺的积极义务9 

与以不进行干涉为特点的共存法不苘的是，国际合作法要求考虑到各国的实际情况, 

并由此分派和调整其义务和权利。因此，它需要有一个机构性的结构，而不仅是 

鲁要一个自行调节的机制.研究报告注蒽到《联合国宪章》把国际合作列为它的 

主要宗旨之一，从过去十年中颁布的有关国际文书都便合作成为一种义务这一点来 

看，它认为除了各国在Ï联合国宪章》和其它国际协定中明镧承担迸行合作的义务 

之外，在法律方面各国也有合作的义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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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所审议的其余各项原则和准则都涉及和进一步说明合作的义务。但是， 

人们注蒽到它们的范围仅限于确定其内在的目标，以便阐述实现这些目标的程度， 

方式和途径。但是，除了一般确定所寻求的目标之外，这些原则与准则确实使各 

国承担进行谈判的义务，以便较为确切地制定要达到的#标以及实现这些指标所采 

用的方法和途径。

1.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原则

23. 研究报告审议了这一原则的广泛理论基础;它頭过普趨优患制的形式得 

到的最具体最全面的运用以及各有关文书对它的阐述。然后审查了这一原则的 

要素:_或差别待遇，非互惠性或单方减让;优惠待遐的普逛性一一它預示着各 

优惠待遇内容的一致性，各种优愚待遇运用范围的普邇性和它们与国际经济体制结 

合及在其中组合的永久性（以别于以交换为基础的临时可加以变动的的双边安排）； 

以及要求发展中国家之间待遇平等，fîi也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原则中优惠和非 

互惠性要素已结合起来，但是一般性和非歧视要素（即优惠和非互惠性要素赖以存 

在的结构要素）尚需具体化。

2.稳定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原则

24.关于本原则的背景，经指出，基于历史上的理由，发展中国家专门从事原 

料（商品）的生产以供出口，但从短期而言，国际商品市场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而 

从长期而言，同发展中国家所进口的工业产品相比较，这类商品的贸易条件又有越 

来越不利的趋势。商品协定是通过出口定额或缓冲存货来稳定商品市场的传统手 

段，但目前，特别是在贸发会议的范围内，已经很难缔结这类协定了。贸发会议 

不但想使这类协定成为稳定的手段，而且想扭转贸易条件的长期不利趋势，使这类 

协定成为发展的手段，以求不但在商品价格方面，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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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收入方面达成某种指数化（从而达成某种稳定）。由于商品协定难以缔结，各 

方正设法采取其他的手段来更加直接地实现同样的目标，包括在商品出口收益不足 

时提供补偿贷款。这类办法目前有两个：《洛美协定》有一个（分为三种：.稳定 

出口收入制度、援助矿产部门制度和非、加、泰国家食糖议定书）；另一个是货币 

基金组织的补偿贷款办法。贸发会议内也有一项重要的‘‘商品出口收入不足辅助 

办法的建议”。

25.经指出，有关各项文书是参照现有的办法制定这一原则的。对这些办法 

加以比较后可以看出关于补偿贷款的一般规范性建议的几个特点：

⑻补偿贷款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而是优惠待邁原则的一种特别适用。

⑽虽然通常采用的措词为一般出口收益，但事实上仅限于指商品出口收益的 

不足。

⑹贷款数额一般均低于不足之数的总额，但不少于不足之数的一半0 因此, 

这种贷款办法虽然近乎局部的事后指数化，但尚非真正的指数化，因为贷款必须偿 

还（少数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办法为例外情况）。所以，补偿贷款是一种事后 

采取的补教行动，用以减轻市场力量运作所造成的困难，但并不影响市场力量的运 

作。同其他一些有关原则的情况一样的是，本原则不是一种本身十分齐备的原则， 

必须制定具体的计划来实施本原则。

3.各国有权受益于科学和技术的原则

26•在探讨了本原则的背景（包括技术在发展进程中的战略重要性）和讨论了 

有关各项文书之后，研究报告阐明了本原则的内容，指出⑻其总目标为确保发展 

中国家具有可享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成果的途径，m可采用何种手段乘实现这一 

目标a 从规范性角度而言，手段可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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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下列援助的具体义务：在技术可 

能性和选择方面通过广泛传播来增进资料的流动；在建立和加强其科技基础结构和 

在兴建本国技术基地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在同发展申国家主要有关的问題上进行更 

多的研究与发展活动；

⑽制定技术交易的国际法律条例，以确保公平、公道和互惠的条件。

27.研究报告列举了工业产权市场的垄断性头性的显著特征以及科技成果 

的可能出让者和受益者的议价能力悬殊情况。研究摄告强调，目的是要通过下列 

措施纠正目前这种不平衡的情况：⑻工业产权市场必须更加公开；Cb)制定个 

别交易的标准；⑹除别的以外，在工业产权的国家条例和国际条例中优待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28 .研究报告叙述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七次修订本和《技术转让国 

际行动守则》的谈判工作所遇到的主要冋题，并说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谈判 

立场的差别。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在调整各项关干X业产杈市场运作的最初基本规 

则方面（而非援助和优惠待遇方面）a 困难之处主要在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技 

术转让至少涉及一个私人当事方，所以，任何国际条例都必须被写入国内法才能 

做到切实有效，因而不但须界定国内条例的范围，而且须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国内条 

例的实质内容。但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经济代理人活动可受管制 

的程度（因而对于立法的具体义务）和对于国际一级可行的管制程度，均持一种限 

制性态度。

29 •研究指出，由于本原則的技术性倾向，特别是在涉及国内条例问题方面的 

技术性倾向，本原则的体制部分（特别是除援助方面以外的体制部分）不如其他各 

项出自合作义务的原则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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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中国家有权得則发展援助的原则

30。据称，从一开始，所有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若在长时间内不断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援助，发展中国家就会产生一种期望并会依賴于这种援助。尽管每年毎个 

发达国家都拨出一些资源作发展援助之用，而每年每个发展中国家也从不同的来源 

获得它们所依赖的一定数量的援助，但在法律上尚未能够假定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可 

使发达国家的义务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定权利相互对应起来•国际合作法可为 

这种构想提供一个较为适当的范围，按时这一构想，基于本身的需要而享有援助的 

这项权利是相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基于团结和本身的能力而提供援助的这项义务 

也是相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这样就必须说明杈利和义务的内容，而且要指明与 

此有关的各方和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以及使它们联系起来的体制安排。

31 •本文件概括论述自1 9 6 0年以来如何（完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 

五条和五十六条的规定）努力制订工作标准以阐明发达国家援助义务的内容，并按 

照援助数量（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零点七用于官方 

发展援助）、和援助条件（较宽厚的贷款、“无附带条件”的财政援助）；以及将 

更.多援助通过多边M道办理（即加M体制化）的办法逐步改进工作标准，虽然发达 

国家支持这些指标，但是它们认为这不是一项法定的义务# 实际上最近还产生倒 

退现象。发达国家最反对的是加强多边化的要求。但是，加强多边化是有必要 

的，加强多边化可将规定性内容从特种安排的这个主观标准发展到成为國际合作法 

普遍原则的客观标准。

32 •研究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不愿为国际社会不断寻找直接的或独立的资源，即

使这样可以无需依靠政府的拨款就能使这项原则生效。收入来源之一是开发属于 

“人类的共同继承財产”的空间地区的资源。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针对这个可能性提出了第一个重大的实例。二十年来，曾经有人建议在新的清偿 

手段（如特别提款权）的设立和发展资金的筹措方而建立联系，以此作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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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度总改革的一部分。其他想法包括“对il际贸易征收综合犮展税” a

33.研究报告还以《洛美公约》为例论述关于发展援助的体制化问题.此外

还指出，我们应当认识到所涉的原则不仅与援助有关，而且是为了增加流入发展中 

国家的资金，因此，该项原则的規范性内容不仅包括实行多边化的规定，还包括加 

倍努力订正现有机构的业务规则，以求促进这一目标。

5,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則

3 4 •有关使用国际公地的此项原则在已拟定的或预想中的有关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海底和外层空间的多边制度中得到具体适用。本研究对此情况进行了审查a对 

其规范性内容所作分析展示了四个构成要素，或称次级原则：

(a) “非专屬”使用和“非占有”原则。本原则吸收了旧有的共有物学说，

但由其他部分加以界定和补充；

⑽管理和控制共同继承财产的用途。共有物意指对其标的的取得和使用的 

共同管理（即非歧视性，因而是非专属的）。但它与使用的结果并不建立任何关 

系，因此是自由派放任主义学说的应用。与此相反，共同继承时产原则超越该学 

说，进而包含管理其本身的用途（要求设立机构的原因在此，以便保证使用的结果 

符合该原则的最终目标。这构成其第三要素；

(c)不论其本身是否能够使用共同继承财产，人类社会全体成员要公平分享使 

用共_继承财产所得的利益。此外，分享和分配这些利益是由多边机构进行的， 

这使国际社会具有通过应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比额来提供发展筹资所需的自 

主资源；

⑹未为和平目的使用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这是在联合国内规定上述制度使 

其符合《宪章》宗旨与原则的逻辑结果^

35*应当指出，即使尚有六个国家拒绝签署1 9 8 2年《联合眞;海洋法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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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立法允许受各国管辖的实体可不顾公约所定管理上和机构上的制度，勘探和 

开发“国际区域”的资源，它们仍然承认公平分配的原则，规定拨出都分收益用于 

援助目的^因此可以说，该原则作为一项规范性命题，从广义上说已获得普遍 

接受，虽然并非其所有组成部分都得到普遍接受。

36 .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当开发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底和外层空间的资源即 

将成为可行时，该原则对上述区域的适用则成为可能，因此管制的需要就不再是一 

个学术上的问题。与此同时5对有关区域尚来提出占有的要求9结论是，在这 

种情况下，将该原则扩大到其他空间区域看来是适宜的。

三*结论和建议

37.本研究提出如下结论，所审查的各项原则中所表述的规范性命题大都分得 

到普遍接受，但涉及适用或部分废除的具体条件、模式和:案例时，接受程度就各不 

相同或有所减弱。研究在此方面指出，描絵国际法规范程序的路线不是容易的任 

务，寧实上，并不总能明确划分成文法的界线，此外，虽然内容具体是原则演化 

为法律的中心条件，但任何情况都难免有某种程度的不明确性^

38 •建议将研究中所审查的各项原則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本身s视为共同构成 

发展中国家与其政治层面上的自决相平行的经济层面上的“得到发屣的权利”。研

究认为这种权利对实现《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各国人民公正与平等的箴言是必要

的；更具体来说，这项权利是落实个人应享受人权的先决条件*

39•研究最后建议继续有关原则和規范的逐浙发展进程，以最终完成其拟定工 

作。为此，建议考虑将推进此逐渐发展进程的任务交付给⑻在第六委员会范围

内的一个政府间工作组，由一支持股从旁协助，（b)具有适当机构和专家资源的 

—■个委员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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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g • «#*»•«###«♦*»•*!» «錄 挣《«»«»•«

A. 新PS际经济秩序

B. 法律在建.立新的S际经济秩序中护作用 «»*«##•

C,国际法的原则和規范 ««兽》««»#«««*»!»««#•»«# 着»

D.逐渐发展

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的国际法原则与規范的

«普》«4普《««##»»0««#«#«»嫌《•»*«# 普 «»*««##*«

»«•«*«*##«>»***«*•###***«###««»•«#««

*«#»*«#««»#*««•

内容分析 

A.主权平等

1 .各国选择其经济氣度的杈利

2.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枳

⑻控制外国投资

(b)国有化“

㈠目运

㈡补i

\适用的法律 

砍适当补偿的蕙义 

\解决关于补偿的争端

⑹永久主权愿则的法律后

3. 发展中a家平等篸加国际经济关系_原则

**««»#**«##»*##*»#

«««««««««ft##»#»*»»*#'»»##*»

«««•### 馨》» «普 ««a #«»««#*•»##

*#»«##»«»»»«#**

««»«*#<»» «會

0 « 4 # * * *

«##•*«*#»*«

1 ** 2 了 27
2 - 5 2?

6幽 8 28
9 ^ 18 28

19 - 27 3〇

28 - 307 35

56 - 120 31+

^3 - 50 36

51 - 97 38

63 - 6? 4〇

68 - 95 42

71 - 75 42

76 - 95 44

7? * 78 44

79 - 93 kk

9镎脚 95 hi

96 - 97 h8

96 - 120 h'J

册 这个文件是由瑞士日内瓦国际高缴研究所教授乔治阿比-萨巴博士筒同训研所 

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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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作的义务 ……121 - a)7 54

1 .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原则•***••"• 136 « m 57

2, 稳定发展中&家出口收益的原则.•••••••《 1^9 - 162 61

3. 各国有权受益于科学和技术的原则....... 162 - 17^ 64

4 .发展中国家羽权得到发展援助的原则.........  175 - 195 69
3 »人类的共_继系辦严日?原则 •《*»»•»*»•*••• 196 « 2〇7 7^+

⑻％关区域的“非专属使用”和

“卓三占手ï't生” 》***»<■•"••"•»"»*"« ■» 199 7^

()管理和控制共同继承财产的用途**••• a〇〇 - 202 75

⑼公平分■享从共同继承财产所得_利益.. 203 - 205 乃

(d) 专为和平目的使用共同继承.财产…. 206 76

(e) 原刻_评价 * a〇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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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百

i.本报告合ük开端应是界定见于本届大会议程项目的三个用语，并筒要•地 

谈一谈它们之间的賴互关I。 这三个用语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国呩法w 
原剿和規范”，和“逐渐发展”。

A.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2•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许多经济目标和政策鈿施绍成的，这些目标和政策 

分为几类，每一类针对南北经济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对南南关系也事重大影 

响）：把茼品价格稳定在公平水平上问题；改变®际分工，以焉加较不发达®家 

实现工业化护机会，并便其工业品或铜成品在®际贸i中占I大份.類的问题；技术 

转让问题；改变货币和金融《通方向，以使其更为符合发展需要r问题；合理柞公 

平地利用国际公地的问题s等等。

3.各项M施或属经济—法律性质，如综合W品方衆，普遍优惠制度s _足 

公共援肋目标，跨国公司行为准则，以及技术转让；政治一一法律性质，目标 

在于加较不发达国家在.J1际经济体系宁的趣1立，如望甲和扩无对自然财富和資源 

苹有永久主杈的原则，以及要求无分有效地参与国际&济决策％等，

4 .人们把这一翁「P国际紛济秩序视为国际社会将予以实现的兰_ ( 11_所

谓k“社会的规戈r ),然而，这一袄序既非金m观点，也非纯属銳济性庾，而且 

并不只限于南北关糸„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絜，是1 9 7 4年大会第六届特勘 

会议宣尕S^~系列目标和政策措施，而实际上，目1 9 6 4年M—届联会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以秀•，这些目标和致絜猶施麗已列入国际议爭日程，后来是极据十年中的 

经验和成熟的认识将其重新轵订。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穎之处，与其说是 

内容，不如说是其苣布时的时智U宣布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之时J正值1973年的所谓能源危 

机发生不久，这场危机魅发了，或至少是大大提高了发达国家.商非雷有EM力的相 

互依存因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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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面说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非纯厲经济性质，因为它还涉及政治和社 

会方面的问题。同样*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大部分目标和政策措施尽管是根据南 

北关系制订的，但对南南关系也具有靈要意义，而且，它们的成功在颇大程度j：取 

决于这种关系（换言之，取决于“犮展中®家间鈐济合作”的进展K

b.法律在建立新y■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

6,象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样一暢为国际社会《订的宏伟兰图，是不可餘靠一 

项决定或一次行动一蹴而成的。其原因是，即使国际社会终于成立了一个名副其 

实的立法机构，这样I?大护社会变革也很碓仅靠一项立法来实现；即使在该立杞机 

构中逬行了长期和复杂的谈判，隨后作出这种尝试》«立法从“书面上护法律”变 

为“活生生的法律”，也还需要一段长期的演变过程。

79在国际社会现况之下，只賓通过在各种场所进行了大量谈判，并通过各国 

的行为和惯例及其他国际经济作用，来逐渐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8. 这些谈判，惯例和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和依赖于现有的法律原则和规范， 

徂在追求其目标，即建立新的脑防经济秩序时，亦会发晨后者，并产生新的法律原 

.则和規范。抉言之，从最终结朱的角度来观察这一ft沉，翁的国际经济秩序预断 

了，并将不可避免趣隐藏着（如果继询犮生）一套组织性的法#原则（柞规范）。

(〕* 国际法•的原则牙口规范

9. 本节标題中的国际法“録》”和“規范”是什么意思？这是两个很M行的 

术语，有着非常普遍的含义，但彼此间又有不可胜釵旷檢妙差别。

10. “規范”在现代语言中的意思是“标准、样板.、典范”（《筒明牛津词典》） 

葛味着在一定情况下怎样才算“正常”。但是，1£法律上，这个词却含有吏.为精 

确的蒽义，尽管它很少#到明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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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在北海大陆架条中，国际法院申明，条约条款成为习惯法的条件之一是， 

“有关条款E该具有，无沧如何也应潜在地具有，基本上创立规范的特性，从而可 

视为构成一项普遍性法律规则的基础”。1国际法院在分析当时所涉及的条款时 

揭示，“创立规范”的特性取决于明确规定和限定所規定的行为，即疆制性行为， 

如果条•款（或命题）留下过多的解释余地，以至便这种规定行为模棱两可，这种 

行为就会变得毫无效力。

12,,这一把“规范”视为可辨认的法定行为_概念，与凯尔森的概念相符，他 

的“纯粹法律理论”是“规范”一词在法律著作中出现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凯 

尔森看繁，一项法律蜣范可有各种程度的普遍性，可适用于一种情况，少数几种情 

况，或放之四海而皆准。

13.相比之下，国际法中的“原则”一词具有晋遄慈义（有时甚至居于至高无

上的地位h 但这一词同样有不同的含义。除了《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 

第一项（寅）款所述“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这一非常特殊的情况 

(柞意义）外，“原则”一词有时用来表明，它包含一条幽际法制度_基本或根本 

规范（知，禁止使用武力），或一条众所公认和根深蒂幽，以至成为公理的规范 

(知，公海自田或冏意是仲裁管辖和司法管辖的基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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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然而，这一用语往往用来栺一般性质和范围的规范，在逻辑上是其他比 

较具体的规范的出发点（即：从具体规范中可以归纳出原则，而且从原则中可以推 

演出某些具体规范）。

15. 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厕的现有措辞不是一种完整的规范性命题，不能够 

有时候仅用一个用语或称号来表达一个概念，如主杈、平等或自卫。5

16. 规定原则适用的范函（即情况》、豪件和形式以及例外情况或部分废除 

的规范性说明或命题则由比较具体的规范或规则舶以规定，这些规范或规则是根据 

原则将其合理地结构或组合的9

1Z 换言之，一般原则很少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往往须有比较具体规范和规 

则与其相辅相成，反过来，这些原则又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和方向。

1a 采用“原则”一词时，很难避免跨越一些不同含义，这些含义并非互相 

矛盾，而且就》主杈平等”或M条约必须遵守M等原则来说，可能（伹不一定）都 

是正确的。

D.逐渐发展

ia 在《国际法委员会规程》第151中，“国际法的遂渐犮展》与《国 

际法的编纂”的区别在于为其基础的规范性实质内容的成熟程度。前者有关“国 

际法尚未予以规定的事件，或备国已往的法律成例米充分犮展的事件"，对此，逐 

渐犮展就是提供或补充规范性内容；后者则有关“#国已有大规模的成例、成案、 

学说的国际法规則对此，编纂仅仅是对现已有的规范《作更明确的规定并厘定 

其系统M。 虽然国际法委员会很早就发现这在实际上行不通，因而已放弃了这一 

区别，但在理论上，这一区别还是适用的。

20. 从广义来说本议題的题目中或许_有此s图）“逐渐犮展”不仅指

规范性实质内容的溟进，而且也指其法律地位的演进，即成为酱遍接受的法律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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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最后一点带来这样一个冋题，即目前所审议的靡则与规范同園际法来源之间 

的关系；特另I是大部分宣布这些原则和规范或声称要犮展它们或要«明其内容的法 

律文书，从其本身被瞢過接受为“国际法来源3’的角度来说，其法律彳生质都是不明 

确的或有争议的《>

21 联合国大会的谷项决议尤其如此，（这些决议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的主要文书>，关于其法律地位的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祁丰冨的 

法律来源（或是“现成的惯例”），有的认为这按《联舍国宪章》规定只能是建议， 

否认超过此种形式地位的任何其他地位^ (只有少数特别的决议例外）s 但是

现在大家大糠会一致认为，这些决议的法律霉义可以超出其形式地位，虽然对其意

义的含义可能蒽见不一。

2a 筝实上，必须将决议的形式上的地位同其規范性内容的法律《义相区别。 

还就是说不同于条约（或国内立法），决议规范性内容的法律效力不仅局限于包容 

这些内容的法律文书，而且必须从这些文书内容之外來认识其法律效力。

2a 下面三项指数可帮助我们衡童一项决议在其遽议的形式内黎以外的真正 

价值或效力，和明了成为国际法法興的发展情况。第一是决议邇过w周插环境，

尤其是对其内容所达成《见一致的程度。第二，是内容的具体程度，是否非常具 

体（其本身或补充前此有关决议内容）而可以作为法律，即可予明确的行为准则而 

实施。第三，有一个（和有效的}后续机构，不断敦促遵守该决议* „

24 在特定情况下这三个指标■会舍有助于（或增大这种可能性》遵守文书 

的规范性内容，顯有助于便其转变成赛效的行为准则，从而产生一种义务感；渙言 

之，产生习惯的两个基本因業》

25, 毋庸赘官，这些指标是相互关联的。协两一致的程度低的时候，具体 

性的程度往往也低；因此在缺乏真正的协两一致或协议时使通过弥补性的文件（决 

议甚至条约用的是含糊乃至不可理觯的语言，不可能使其成为一項規范性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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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予明确的行为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不愿:t建立后续机构；即使成 

立了后续机构，这些机构也不能充分起作用，因为该特定规定所规定的行为得不到 

足以使其明确的充分界定，无法有效地监督或通过这些机构去促进遵守该规定。

26. 由此看来，靠大会决议M逐渐犮展”法侓原III祁規范，从巩固其法律地 

位的意义上来说（不同于兼约或国内法規的情况，这类法令或法律文书一旦完成生 

效，其所载准则便立即获得法律地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它邇过聚集各项决 

议的w增值”，不是在内容上有了较大的协两一致（或逐渐减少不一致 >，就是使 

内容变得较为具体}把关于同一个冋题的一个一个决议的总效果提炼出来》 在这 

方面，后续措施不仅包括监督遵守一个完整的规范性命题（特别是如我们下面将要 

看到的与合作义务有关的大多数义务那样，可予明确的行为准则不只是一种不行为 

而且是一种行为};也包话对为芫成或制定更为具体的整蠢规范性命题（如某些领 

域内的行为准则）而进行的工作或谈判所驭得的进展加以监督或提出报告s

27. 经认为，只有采取这种能动的注璽行为的办法，才能完全把握住《逐渐 

犮展”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的菌际法各项原则与规范的任务祁前景，查明在制 

定关于该原则的标准时需要加以填补的缺陷，评价该原则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有关 

其并入国际法法典时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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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有关新_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 

原则和规范的内容分析

28. 本报告所研究的“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則和規范《既包括有 

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个项目的国际谈判、惯例和行为上所要求的原姻和规范， 

也包括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与政策措施所需要的原_和規范a

29. 换言之，《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M际法原则和规范”既包括适用于、 

或经扩充与发展而适用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现行®际法原则相规范，也包括为使 

建立和维持新的国际经济祆序所需的法律环境趋于完备而有其必要的新的国际法原 

则和规范0

30. 这是法律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又一个有趣的例子。但是，法律在设法适应 

新的社会需要和婴求时，并非从零开始，而是从法律自身的募础（此赴是指国际法 

的一般原则）上开始：通过对新情况适用（即扩大并按实际情况调整）法律、并最 

后以新的规则补充法律，借以扩大其范围相增补其内容a

31. 这样，除了构成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经济祆序的众多经济目标相政策措施 

以外，与此相应的还有同样正在形成的众多国际法原则和规但是，如杲说这 

些目标、措施.、原则相规范已在形成之中，其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也不尽相冏，从 

既定的国际法原则（和规€),通过对其延伸和发屣，到尚待确立或承üv为现行法 

规范ô

32. 但是，在讨论这些原则和规范的法律地位问颜以前，必领畜先对它们进行 

一次“内都”检验s翁它们在单独便用湘联系起来使用时是否都能作为有效的規范 

性命颖，并者他们是否能够纳入现行的一般囿际法本体4 对有关的原则相规范迸

行这种内容分析或法律可行性研究，是一烦必要的初步工作•只有首先完成这一工

作才能对其法律地位进行“外部”检验，亦目卩检验其被公认为法律的程度$

33.训研所已经确定并经大会赞同的“有关新的®际经济秩P ^卞，



A/59/5〇VAdd*l
Chinese
Page 5“

规范”如下：

(a)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切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益；

(e)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d)各国受惠于科技的权利；

⑹.发展中国家蔌得发展援助的权利;

(f) 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经济关系的平等地位；

(g)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34 •从一般面际法的背縈来加以观察，盤然所有这些原则和规范都来源于并團

绕着国际法中两项最基本的原则•一一即主杈平练相合作义务，这两埔原则规定了上 

述各项适用于国际经济关系时的范_和内容a

35.审查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_湘規范与这两翊基本原则的关系, 

便是对这些原则和规范迸行“内都”猃验、翁它们是否能作为有效的规范性命颞、 

互相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怎样将它fil纳入现行的一般国际法本体的既方便而又合 

乎逻辑的办法》

a.主杈平等

36 •主权平等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一条原则（第一条第一项）。尽管《宪 

章》的这一条款的措辞是一个创新，但它的内答并无新颖之处，而只是主杈与平等 

—一在《联合国宪章》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并为《宪章》所接受的古典国际法的两 

个支柱的混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则，囡为它为在欧洲一系 

列的宗教战争后（从1 6 4 8年《西法利亚和约》起）出现的现代国际法律体制奠 

定了基础、确立了结构》

37.这一法律体菜¥指导敌对的法律实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就不得不掩饰其敌 

对的根源。囡而就假设了 一个不存在等级的水平的国际结构：国家主权的意义既



A/39/5 我/施.:l
Chinese
Page 55

在于国家对其领土和臣民行使独有的权力（对内主权也在予在国际舊域内不依赖 

更高的权力机构（对外主权或独立），因此，不论大小、贫冨，也不论属于何种宗 

教或意识形态，在国际上都被认为具有周等的法律地位9

38 •这一法律体系通过加诸国家基本上是消稷的行为的义务，自隈于f理称为 

国家的主权和在法律上推定为平等的实体之间的共存方式。这就是为卄么沃尔夫 

甘•弗赖德曼将它称为“共存的国际法”（相对于“合作的®际法a，后面对此将 

有所讨论）„5

39 .这一原则的正式抽象觯释（特别是其中的“平等”部分）见于《联合国宪 

章》的准备工作材料^ 根据第一/ 1委员会的一项声明（在旧金山经国际法#员 

会和大会全体会议核可），主权平等锻括下列要素：

“(1)各国法律地位平等；

“⑵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

“ (3)国家人格、领.土芫整及政治独立应受専:重；

“(4)国家应根据国际秩序，以诚意履行其国际责任和义务，6

40. 《各国依联合国宪章津立友妤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7靈列了这 

几项原则，仅加了一项原则，但这一项原则与本报告的主颞有特别的关系，这项原

则如下：

“（e)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凝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_度，

41. 对提议的另一部分内容 各囿自由处置其自然财冨湘资源的权利（或对

自然窬源的水久主杈），s因功亏一篑，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倒不是®为人 

们反对这条原则，而是因为没有就这一原则的措辞达成协议a 还有人提议加上另 

—个项目，即各国卷与解决渉及其合法利益的国际问颜的权利，但当时因这一问 

颜与有关普邏.参加多边条约和®际组织的争论纠缠在一起，所以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意见（但是就普遍泰加而言，这一争论从那时起已得到解■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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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训#f所.和大会所确定的“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中， 

有两项显然属干主权平等原则的范围：即对自然财冨和择源的永久主权和参与平 

但是，在检查这两项原_以前，还是先来筒短地审查一下《各国捸立友好关系和合 

作W国际法原则宣言》中提出的另一项原则：即各国自由选择其经济制摩的权利， 

这一原则显然与主颡有关。

I .各国选择其经济制度的权利

43•这一权利是主权平#原则在经济颔域的最置接、最无争议的引伸威适用。

44. 不仅在我们已经注意到的C難立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y。I出规了 

这一权利，而且《讓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窒言》（第4段⑹丨"和《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第一条也重申了这一权利，其规定如下：

a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勒文化制度的 

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不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渉、强迫或厥胁

45. 虽然《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其他规定引起了很大的爭议、不能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但上述規定却很容易地得到了普遇接受》

46 •这，是®为这一权利只不过是在经济领域（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 

行便主权（笆括对内主杈.和对外主权）璽申这一权利的各项规定的价值和作用 

基本上是按其范M和不同的用法和形式、及其对国际法律体系的影咽相后杲而加以 

分类》

47•为了逬一步详述这一权利，《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又在若干项条款 

中規定在各方面_经济生活中怎样具体运用这一权利，如第七条（每个国家远择其 

发展的目标和途径，也现是模式的权利）；第四条（每个国家自由选择其对外经济 

关系的组织方式、订立双边和多边协议的权利）；第十二条（每个国.家泰加分区域、 

区域相区域间的合作的衩利）；和第五条（每个匡丨家泰加初级商品生产者的组织的 

权利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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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第五条表明，这种详述或列举的条款非當有用，囡为人们对这一条有争议, 

没有以彳#商一-致方式通过，这袠明虽然大家对原则本身能有普遍协议，但是在从 

一般规范性前提发展到适用于各种程度和情况的規定的过程中，这种协议麗可能无 

法继持了《 但是，关于对第五条的爭议的实质，*于这一条是聋于主权的一顼固 

有行为能力：即与其他®家合作、以追求某种经济目标的自由（第十二条）和选择 

参加画际贸易的方式的自由（第四条），显然，那些声称这一行为後力须#厳制的 

人负有举证贾任。换言之，要由反对这一规定的人证明这种生产者_织违反了 一 

瑚现行的国际法規范，但他们实际上还没有提出这样的证明。

49.此外，这一澄清也适用于这一原雨对#个国际法律体.系W影嘀和后果,，

50•玆里所申明的权利是一种自由或杈力（行为能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共

存的国际法”规范，因为一旦赋予所有国家这一权利，这就不是加诸.某一国家，而 

是加诸所有其他国家專重这一权利的晋過义务或I任，即不千渉他围行便议一权利 

的消极义务。这一禁今不过是在这一具体场合重申了互不千涉这一一殽原则，€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大多数条款中都对这一蔡令有明文规定，并制定了这一 

权利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第一、四、五条）a 因而，行便这.一权利或自由并不能 

在法律上作为进行报复行为或采取报复性措施的理由，这样，进行报复依然不合法, 

或者其本身即构成不法行为，或者即使不构成违反另一项国际义务的行为、也构成 

干涉他国行便一项主权权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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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5L假如说这一原则的拟订是较近的它所涉及的问题却由来以久 

如上文所说，内部主权指在国家管辖下的领土范围内、包括对位于领土以内的

自然资源与专属或独占权力a 但这一独占权还受制于国际法所规定的任何限制。 

因此，独占权力使一国对其领土管辖范围内发生_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有责任。

sa对自然资的永久主权这一原则涉及国际法獻各国领土t辖范围内的外国经济 

利益加诸各国的限制问题》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 

引起资本输出国家和资本输入国家之间频繁的争端和诉讼,这些对抗的结局自然 

反映了这两类国家间韵力量均势它构成了诸如外交保护和大部分国家责任这一 

类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基本“惯例”，而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都试图利用卡尔沃条款 

和德拉戈主义之类的策略来加以限制》

5次隨着战后藥一次独立的浪潮的到來，这一问题在五十年代初又以“对自然 

资源的永久主权”的新名称璽新在联合国出现了。 它反映了一种日益流行的看法: 

这是对自决权利的必要补充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确实，就是在起萆有 

关自决权问题的《国际人枳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画际公约》和《经济 

社会文化枳利国际公约》）篥一条时s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一原则于19 

52年第一次在联合国（作为项目之一）提出》最后得以写入公约，作为上迷两项 

公约第一条的第2款（多年以后，以发展中国家赞同的改动文本插入《公民权利公 

约》第四十七条和它的妹妹文书第二十五条中）e

54 1 9 5 2年通过的第一项决议”虽然引起很大争论，I 9 3 8年仍成立了

一个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委员会16来对这一原则进行全面考'蔡，于1 9 6 2年起萆了 

一份被.普邇接受的决议蕈案 ' 这份决议萆案至今仍公认为是反映出关于这个问题 

的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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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以后的一些文书中出现了关于这一原则的新提法，特别是《建立新W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从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论a 但是,

对这几份不同的文书所进行的内容分析表明，它们之间的分歧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小

得多，而且从这些分歧中可以找出共同的规范性命题；当然有些分歧还是不得不任 

其继续存在a

sa从一开始，大会就决心将这一原则纳入一般国际法_范围之内3并宣布 

“各国人民自由运用及开发其天然财富及资源之权利，为其主枳之一部分不容移让， 

且合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K ” w

5Z这一原则虽然反陕了随着时间的谏逝趣乘越强调其重娶性的趋势，但它的 

基本定义还是没有变a《经济权利及义务宪韋》在第二条第1款中提出了下列基 

本定义：

“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葶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 

栝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得自由行便此项主漱a ”

r>a “永久”这一形容词是从一开始就用来描述对自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核的《 

使用“永久”这一形容词的目的是要强调主权是规则，随时都可行使，w限铜则是 

例外，不可能是永久的，在时间和范围上都受限制》 有时还加一个形容词“不可 

剥夺的”，它的作用是强调这一涵义B 形容词‘‘充分”是最近才出现的，它虽然 

没有实质上的意义^但还是强调了主权及具中fé!有的权力的全猶性》

sa根据最初的定义，行便这一主权的对象就是“自然财富及资源”》 《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鞏》把“自然资源”和财冨分开来提（但这样提法只是表明位 

于一 1颌土管辖范围内的财富和一般意义上的所有经ià1资产都从属于该国的主.权）a 

《玀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w》和《各®经济积利和义务宪韋》都在“自然资源” 

(在《宪章》中还包括财富）一词后面加上了“经济活动”这个词。这个词本身 

或在上下文中都没有表明这里提到的活动是否指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活动，还是_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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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如果它指的是前者，那么这个词并没有異正扩大主权的范围

(见下文>;如果它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活动，那么这句话的意思还是说位于 

一国领土t辖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受该国主权的支配，而这本身就是国际法中_一条 

普遶规JH

6(1 ' —国可自由行使il永久主权中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拥有权，便用权和处置权 

(也许还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财富；但这样措词使得这里列举的权力很难适用于“经 

济活动”本身了h

61《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第四条（e)在阐明自然资源及其有关的經 

济活动和行使永久主杈之间的关系时讲得更为具体：“为了保卫这些资源，每一个

国家都有权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伹正是这一控制的程度、以及 

它是否须受国际法规定的任何限制（如果.是，又是什么限制）才是问题的关键。

ea换句话说，这样袖象地对这一原则下一般性定义只不过是以一种也许算新 

颖而较为1调ft方法阐述了国际法_种种一般原则，特别是适用于自然财富和资源 

(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领域，其中包栝经济财富和活动）的有关主权和领土管辖 

权的原则a 而在这一抽象程度上是难得会有任何歧见的。但是，随着两份文书 

逐渐具体北，特别是在说_智理外国投资时行使.永久主权的方式和国有化问题方面, 

情况就不_了„

⑻控制外国投资

cm #果.我们继嗖将大会1 9 6 2年舊1803号决议的规定（第次汰8段） 

和1 9 7 4年邇过的《各国泾济权利和义务宪韋:》（第二条，第2款（a),我们就 

会发现，二者都确认各B有权根据自5ËJ经济目#控制外投资a 除这一点外，

该《宪章》还1调了各国的自由，规定一国不得被迴对外国投资给予优愚待遇.；而 

第1803号决议JI进一步具体规定，一国如许冋外国资本，则此投资应迦守许月条 

款、国两法及Si际法的领定，而且自由缔结frÜ定应诚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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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但据认为，二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强调的直点，而不是在于实质。光 

提到_际法并没有对最初的问题提供任何答案，即国&法应当对国内法作出补充还 

是加以限制，尽管这是上述决议的目的所在^ 决议甲重申“条约必须遵守”这一 

原则（也是所有国内法律制度和国际法承认的一项根.本原则）并没有（也不能）把 

国家与私营单位之间的协定提高到国际协定的高度。

6a另一方面，《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二（2) (a)条中没有提到_际 

法，这虽然在人们的心理上能起一定影咽，却不能排除适用国陟法的可能性，如果 

有适用的余地和范围的话。（但是，正如上文所说，第1803号决议虽然提到了国 

际法，也还是没有阐明这一范围）„ 同样，没有提到“条约必须遵守M也不等于

说它不能适用，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否定这一原則的》 但是，不管在

哪个法律制度里，“条约必须遵守”也不意味着协定绝对不可更改。

ea就控制外国投资这一点而言，这两份文书的;§别要比令看到这份文件时所

得的印象小得多a 这基本是一个重点不同的问题，而不是规范性命熥内容不间的 

问题。

67.比第1803号文件晚出现十二年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鞏》在这方面 

增加了一条规定（第二条第2段（V),主要针对这段时期内引起很大望视_ 一种特 

殊的外国投资方式，即跨国公司。这一规定除确认一国在法律上有权控制和管理 

这些公司的活动以确保它们遵守该国法律和经济目标、不干涉该国内政（这只是m 

申上文捍到的权力）此外，还提出各国均有义务进行合作，以保证有效地进行这一 

管理》 的确，由于跨国公司的活动分布在儿个国家之内，要进行有效管理就必领 

得到这几个国家的合作》 但这是一种不同的（积极的）义务，和通常与主权平等 

联系在一起的义务不一样，后一种义务一般是指不介入或不干涉其他国家行使权利 

或积力的义务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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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国有化

6a 国有化是一国与外国投資者之间的关系_决裂点。大会第1803号决议. 

在第4段中規定：

“收1)3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 

为重要之公用♦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9遇有此种情形时采取此等措 

施以行使其主权之国裹应依据本国现行法规及国际法》予原主以适当的补偿a 

倘补偿问«丨起争执，则应尽量诉语采取此等措施国家的国内司法程序。但 

如经主权国冢及其他当事各方_意^餘以公断或国际裁判办法觯决争端a ”

69. I：各国经落叙利_义务宪章》在第2条第2款（e )中規定；

“将外围财产ft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在收归国有、征收或转 

移时s应由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要考虑到它的有关法律和规 

章以及该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4 因赔偿问題引起的任何争论均应由实行国 

有化国家to法院依照其国内法加以解决，除非有关各国自由和互相同意根据各 

国主权平等并依照自由选择方法的原则寻求其他和平解决办法《”

7(1分析一下这些规定_规范性内容，便可得到以下四个I点：

- 征收财产©目》

-.瞎偿的要求

- 可适用的法律

- 觯决由此引起》争端的方法a

后两点和赔偿问题有着不可分割联糸，下文将予以讨论^»

㈠目的

71大会《建立新的国阵經济秩序宣1》中说s “实行S有化或把所有枳转移 

给自已民》是“不1剥聲贫!驭利％是“国家充分的永久主权的一种表现”， 

意_行使这一权利芫全属予自行斟衡决定_范画、不受任何拘束（而《各s经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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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义务宪鞏》在这一点上却没有表示）；但大会第1803号决议却明葡规定》收 

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a

7a这一要求可见于早一些的文书上，而在最近的一些有关保护外国投资的双 

边条约中也可以找到，°但是，在任何具体辕况下，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

的决定只能由有关国聚来作出》 很难想象另一实体（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仲裁机

关）能够对这样的决定加以审查或提出异谈a 因此使这一要求原则上尚能成 

立，实践中也没有多少作用，只要该国提出公共利益或国家利鈕作为理由（这种判 

断是必须予以尊重的）a

?a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歧视性和报复性的国有化的问题^ 按照通 

常一再引用的观点，歧视性的国有化是违反国际法的2S (或者从公共利益或国家利 

益的要求这个角度来看，这两种国有化的方法就国际法言是不符合这一利益或目的 

的）但是，同样，如果我们谈到具体适用问题，要加以澄清_难就大得多了》

74从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项原则出发激无法肯定一国在本国国民和外国 

人之间行使“国有化”的权利时不能有所歧视。而且一国为使其经济命运不致掌 

握在外国人手中而作出的努力s其理由之正当和合法是显而易见的a 是否存在不 

应对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有差别待邁的义务呢？在这一点上，对公共利益的权衡取决 

于特定的经济情况和结构，而不是取决于利益拥有者的国籍》 —S可能面临这.样 

的情况：其经济之大部（或者说该国根据本身的目标认为是大部）由于历史（例如 

原殖民地带来的关系）原因或其他原因授制在属于一国的几个外侨手中；或者这些 

外侨控制了经济中一个关键部门，而该国正想将这一部门收为国有。据认为，在. 

这种种情况下》国有化措施只影响到一国的国民，所以不能认为是不法行为或者违 

反了国际法a25这是因为画有化行为可以从经济情况或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来加 

以说明，而不只是局限于当事人的特定国籍。

75.只有在完全、明确地因当事人_国籍而征收其财产或经济利益时，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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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复性国有化的情况9 这样的行动是否违反国际法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国际法中关 

于报复的条件（必须是对先前违反国际法的行动的反应〖必须首先发出警告并要求 

赔偿；必须与先前的违反行动相称

(二）补偿

76•补偿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国有化或征收外侨资产的最为重要I,悬有争该的问 

题^ 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联系到适用的法律问题，由适.用的法律规定补偿标准和解 

决由此产生的争论的办法。

a适用的法律

77. 大会第1 8 0 3号决议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用同^形容词“适. 

当”来限定应有的补偿8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用以检验补偿是否“适当”的标准。

它们首先都提到实行国有化国家的国内法。但第1 8 0 3号决议此外还提到“国 

际法'而《宪章》的规定则只强调国内因素，并在“它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后面 

加上“以及该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M等字样，扩大了该标准中斟酌决定权的范围^ 

这使得有位作者认为，该规定是想引入一个内在的一般性卡尔沃条款25。 但即 

使具体的规定只应用国内标准》也不能完全排除國际法的作用，因为国际法仍将支 

配适用国内法的M逛当程序”问题。

78. 然而，除因规定中未提国际法而产生的心理影响之外，其案文并不妨碍加 

进具体提到必须予以考虑的其他因素》 (除非有人采用从反面推理的方法，而这 

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6但这些其他因素必须有其自己的法律根据，而不是依据 

并来提到它们的特别規定s亦即习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既提到适当的补偿，其本身即已确认，至少在原則上（即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

这是一般国际法的一项要求s

b. “适当”补偿的意义

79•国障法中要求“逵当”补偿的含意是什么？虽然不大可能给“适当补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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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国际法中的意义作出一清二楚的（并获普遍接受的）解释，但这并不排除通 

过找出在这方面可能会发现的一致因素，做出一次又一次的近似解释，力求缩小不 

确定的范围。

80•首先，必须区分作为“合法”国有化或征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补偿”与 

对“非法”或“不法”国有化行为所造成的损杳的“赔偉％ 后者指的是实杼国

有化国家违反其签署的特定条约的义务而征收财产，如霍茹夫工厂案《 ,该案的 

裁决被普遍认为是战前时期关于该问题的法律的经典语句。

81. 国际常设法院关于“賠偿”问题知用以确定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应予补儅

.数额的各项原则”作了以下的界定：

“……赔偿必须尽可能消除不法行为的_切后果并恢复如来发生该行为原

应在一切条件下存在的状况s 以实物赔偿，如不可能以实物赔偿，則给付为 

数相当于实物赔偿价值的款额；必要时，还要给付款项以弥补实物赔偿或代替. 

实物赔偿的赔款所不能补偿的损失a

82. 但国际常设法院又特别指出，这并非对一般的国有化或征用应付的“公平

补偿”，“因为那就等于使合法的清偿同非法的剥夺就所涉财政后果.而官没有区别

了 ” 28

83. 墨西哥1 9 3 0年代实行的国有化使各种立场有了明确的机会# 美国当 

时提出“充分、有效而迅速的补偿”（即完全而立即>• ”墨西哥虽然承认有义 

务给予补偿，却认为这是个由国内法决定的问题，取决于实行国自化的国家的支付

能力.；％否则，“立即支付被征收财产的价值》的义务本身就使得该国无权改组其 

经济结构和进行社会改革，即我们现在所称的行使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和选择其经 

济制度的自由

84. 1 9 5 0年代早期，联合国内提出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彳卜各方立



A/59/50 VAâd.l
Chinese
Page h$

场仍然如此9 尽管在通过大会第1 8 0 3号决议前迸行了长时间的复杂谈判，但

该决议使用了“适当”这一新的无倾向性的形容词（从而不带旧的涵意>,双方都

可按自己的观念歎出鮮释，这表W在这一点上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85,固然曾有凡个西方作者急忙把决议中的“适当”二字解释为“充分、迅速

而有效”,但要是认为这就是该决议的唯一解释,则是严重曲解了实际*该解释不

过是可能的解释之一，而且遭到其ft鑛舂的强烈反对^ m

36.《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只提到U内标准}确实倾向于对“适当补偿” 

作出另一种解释，尽管并没有从逻辑上排除所有别的可能的解释。

87. M然第1 8 0 3号决议和该《宪章》第二条第2(e)款由此看来都留有解

释的余地，不反映对“适当补偿”所要求的内容的播商一致意见，国际惯例也未能

在较大程度上加以澄清8

8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国有化的有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公用♦业方面）、 

东欧、稍晚一些时候还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都是(在 

达成了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以“全球性觯决协定”加以鮮决，相当于部分补偿a

另一方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与发晨中国家的双边条约承认有权在给予补偿的情况下 

实行国有化，同时又倾向于使用如《完金'“充分”、“迅速、充分而有效”等 

形容词，这些词难:免使人联想起尽量广义除解释.

89. 然而，有两个因素使人难以将这些条约一般化。第一，这些条约主要是保 

护外国私人投资的,只有那些愿意提供这种保护以交换可以从这些条约中期待的

或其中规定的其他利益的发展中国家才会签署这些条约/没有理由期望一个资本 

输出国会以条约明文认可别国有权对其国民的资产实行国有化或征用而不予补偿或 

只给予任其斟齡决定的或局部的补偿9 不同意这种保护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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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些条约

90. 第二，这些条约的用语不统一，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之外，还有别的用语, 

从简单的“在补偿的情况下，’到“适当”“公平"“公正，，“公正而衡平”等等， 

留下了很大的解释余地。

91. 因此，既然“充分、迅速而有效”从来成为一般國际法的标准，就必须对

照考虑战后广为采用的局部性全球解决办法的惯例.&然近来_一些双边条约的 

用语提到这种标准，但在权衡时要考虑到7 7国集_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其中不仅 

包括不少拒绝这些双边条约的国家，也包括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缔结这些条约往 

往作为给予援助和其他好处的条件）一般在多边机构，如大会和贸发会议上对这个 

问题的普遍立场.这种立场在大会《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 

权利和义务宪章》中都得到反映。

92. 有理由认为，“适当补偿”的要求除了意味着必须付给一些补偿之外（补

偿的数量因案而异视具体情况而定），该要求的规范性内容由于就一项共同理》缺 

乏充分的协商一致意见而仍不能确定。”填补这个鈇口是在此领域中为求逐渐发 

展国际法而做的任何进一步努力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93. 有人援引最近的一些国际商业仲裁，作为支持“充分、迅速而有效》的补 

偿标准的证明9 54虽说这些裁决_用语、推理或实际结果（就评定补偿的价值而 

官）都不够统一，不能作为统一趋势的異正有关的证据，但它们却清楚地表明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如何具体鮮决“适当补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釆用什么办法

来解决关于该问题的争端。

c .鮮决关于补偿问题的争端

94,把大会第1 8 0 3号决该加《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二条第2 (c)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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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仔细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强调重点有所不同，规范性内容j：却也有一致之处。 

它们都規定诉诸国内司法程序和用尽_râ司法程序提供_救济手段„ 的确，篇 

1 8 0 3号决议似乎赞成（“应当”）如果在国内司法程序范围内不能解决争端则 

使用国际仲裁或判决，而宪章羡定（“应ss )除非诉诸国际仲裁或判决，由实行国 

有化国家的法庭按照围内法予以》决6 但归根到底它们都同意，在国内司法程序 

之外，是否诉诸国际仲裁或判决则取决于有关的一国或数国的同意和协议，这是符 

合关于该问题_■立已久的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唯一#决办接、如果同意诉诸囿际 

仲裁或判决》則法庭一一不论:是公法法庭（議家之间争端）还是私法法庭（画.家与 

私人之间的争端）一-可能适用比较接近充分补偿_标准《■而如果以国内司法程序 

为限，则法庭将倾向于，或很可能比较赞_国内标准的理•论，斟酌决定权就大一些 

了。

95.从而，翁#决补偿争端而言魏范性to和一嚴接受的解决办法是清楚明白 

的：即应当用尽国内司法程序，诉诸国际或国际化的程序须经协议，取决于有关一 

国或数国的同意。

(〇)永久主权原则的法律后果

Q6,如前所述，这条原则来自主权乎等，其規范性内容是确认各国的一种职能 

或自由s 这种翁认的后果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必须承袒一项消极义务，尊重该画行 

使这种职能、行为能力或自由（即不干涉、隱丘或妨碍其行使），更不必说不得因

此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报复,这些法律后果一直被归于主权平等的原则之下,

但在关于对自然资歎永久主权的凡份较旱的决议中未能明确说明a 然而》在有关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决议中3这些法律后果则得到强调《 %

97,但是《还应SI调指出，这种不得干预的规范性规定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

是承认存在这样一种权利、职能和自由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共存国际法”范围

内产生的.各项义务的一个一般性的振本特征9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该法也能规 

定进行合作的积极义务*充分有效参加原则的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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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参加的原侧

(发展中国家充分有效地参加国际经济决策）

98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最终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更大程度的实质性平等, 

这种平等将不仅反映在分享国际经济制度的最终产品方面s而且将反軼在这个制度 

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发挥作用的方式方面6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的所有目标和政策措施以及由此产生的各项国际法原厕和准厕都自然与争取实现这 

一最终目标密切相关，并且都会以不同方式促进实现这一最终目标。

99«现在审议的这个原則虽然直接来自这个总目标，但这个原厕_目标却更加 

具体，更加实际这就是参加国际经济决策程序。

10 0 •大会《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第4条规定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建 

立在充分蓴靈若干原则的基础上*其中第4⑼条规定的原侧是；

“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有效地参加为了一切国家的共同利益而 

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工作一M。

101.同样，《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十条规定：

“所有国家《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杈充分和 

有效地参加一-包栝通过有关国际组织并按照其现有的和今后订定的规厕参加 

一-为解决世界经济、金融和货币问题作出国际决定的过程，并公平分享由此 

而产生的利益。"

102 s这种参加国际决策权利的主张是直接适用主权平等原剡，事实上，这不仅 

是平等问题s而更重要的是主权问题。因为对外主权或独立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 

虽然实际上受到国际法规侧的约束但在国际上可以自由采取行动而无须将其决定遥 

交或通过另一实体，除非它同意这么做；对外主权或独立还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的 

参加或同意便不能作出直接彩响该国的决定，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替该国作决定或者 

说等于剥夺该国自行决定的自由。因此s这是一个将自决适用于集体决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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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但是s作为一项規范性命题，参加原興1面临着严黨的实际法律问题，因为 

国际决策程序*包括经济领域_国际决策程序_特点是没有结构*没有体制，因此,

即使并非不可能至少是很难把握和控制这个程序以便从法律上管理和控制•在这种 

情况下，唯一最终可行的法律管理是高度体制化*其中应设有司法机构或其他审查

机构》这些机构应拥有酌情处理权力3以便能够不根据具体法律标准而根据行动或 

行为的整个影响作出决定（即以一项行为_目标或精神來评翁其是否遝反原.则或规 

则，而不以可辩认的規定行为来评价）。当然*在一般国际法中根本找不到这种

审查办法，这只能在那些有具体常规并有体制监督其实施的特定部门找到。

104 .也正是在这:些情形下参加问题所产生的困境才能从法律上得到实际可行的 

解决，正因为如此，《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十条般地指出所有国家有 

权参加国际经济决策原厕后特别指出“包括遐过有关国际组织并按照其现有的和今 

后订定的规獨参加一…-w

105 «—般国际组织特别是部分或完全渉及国际经济问题的国际组织可根据其开 

展活动的类型分为㈣寧议或决策组织（句职司组织。在审议型的组欽里如在联 

合国，无论在其全体机关（如大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还是在其成员名额有 

限的机关（如经济及社♦理寧会、質易和发II理事会），根据“一国一票”原则， 

所有成员都享有同#的表决权（除#在其章程文书地规定了例外如安全理寧 

会）。

ioa职司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全体机关

和成员名额有限w机关都根据向.各自綴织資认繳数额实行“加杈表决’> 制度，6

lot参加问题具有丨霉个方面：参加决策程序_机会或参加该程序以及在这一程 

序+的分量或实际作用《这两'f方而虽然茌进行分析时可以区别开來*但它们买际 

上是一.个统一的问题，受到限制的只是参加机会问题a在非体制化的情况下参加机 

会问M非常尖镜，而全体都可参加的国际组织所渉及到的基本上是分量问题。

108«这条原侧虽然是从平等原厕出发或者说是以平等原则为基础，但《建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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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十条在规定该原則时使用 

的措词是“充分和有效地参加”。平等原则显然.迺用于参加机会。但是上述调 

个文书都没有具体规定"充分和有效地参加”的.方式*即这是否就当然地意味着 

"平等参加'也就是说在决策程序中是否具有同等分量^^

109 s具有同样靈要意义的是，第十条在提到“有关国际组织”时（该原厕将 

<l包括”以“通过”这些组织的方式来适用）非常谨懍地加上了“按照其现有的和 

今后订定的规刻参加' 换言之，并不是要以急进的准则建议推翻现有的文书* 

而是要提出一个循序渐进的准侧建议》这个建议将通过这些安排自然形成*以实现 

它为这些安排规定的目标。因此，准侧建议规定尽量适应现有规则或安排以内的目 

标*同时如有必要应该邇过这些办法本身规定的修正程序适应超越现有规II或安排 

的目标。

11CK虽然这个准侧建议是笼统地制定而且不仅包括国际经济组织，也包括 

一般国际经济决策*但制定这一准厕建议的原因是过去一些决定限制和损署了发展 

中国家*通过这些决定便剥夺了它们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参加机会*这些决定就是那 

些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制度的决定。

II1 .我们不妨用这一具体（但却非常靈要）的实例说明这一准则建议的含义9

首先，上文已经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现有规剡都采用一种加杈表决方案s 

这使得西方国家掌握了稳定的多数。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有少数例外）没有参加 

这些体制（也没有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发展中国家徽弱少数的地位更加 

突出。

112 «其次，这一制度没有按照最初设想发挥作用s而这个设想本身按照“充分 

和有效地参加》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很不完#的。自从1 9 6 0年代初期签订了《借 

款总协定》、成立了十国集团后*实际决策就象受到离心作用一样被甩出了货币基金 

组织，落到了十®粲团（现在是十一国）手中，而另一方面s发展中国家或它们仅 

有的微不足道的影响则被充全排挤出实际决策程序。因此，一般问題都在f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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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内研究、讨论，并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等到十国集团的决定提交到货币基金组

织各机关后*这些机关没有其他逃择，只能M核可”或"通过”十国築团的决定* 

即只能充作一+回声室，正式地确认一项已经作出_决定

113。近年来（如果不是自从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以来的话）国际货币领域的唯一 

靈大经济决定即1 9 7 1年使美元与黄金脱离联系的决定是由一个国家单方面作出 

的（并J1得到十国築团之间关于货币总调塾_《史密森协定》的补充但这一决 

定却深刻地影响和改覺了国际货币制度包括货币基金组织，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储 

备大为下降s îs

1 14 «在为导致货币基金组织内有效决策权力垄断化的事态进行辩护时可以说由 

于货币基金组织采取.加杈表决劇度，十国集团无论如何都稳定地控制着多数。但不 

可否认的是，特别是在国际上和在主杈国家之间，多数制度的精神是反对完全不顾 

处于少数地位的国家的权利，反对视少数如同马有，将它们完全排挤出决策程序。 

招反，多数制度的精神是主张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并且努力寻找晋遥能够 

接受的解决办法以及能够照顾所有各方約利益的不同途径和手段，因此，用多数表 

决《草军邇过》或强行邇过一项决定只是在出现僵局而又没有其它办法打破僵局时 

才使用的一种最后手段。

U5S在寧议型组织里，在I雷顿蘇林体制中抅成“多数"的国家成为“少数％ 

反过来，“少数”却成为多数”，在这类组织里常听到对“多数压制”的抗议》 

因此s这类组织的多数作出了很，大約让步，以照顾少数的利益，让它们在决策程序 

中享有超过它们根据自己_数量所应享有的夂分量' 一些成员名额有限的机关如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亊会和贸易和发晨理寧会的组成就说_ 了这一点，这些机关分 

配给各集团的比例不符合它们在该组织成员总数中_比例。但向少数作出的主要让 

步是r泛采用协m—致方式通过决议。这种方式使每个槧团都有築体否决权（以 

前甚至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奄无疑问，除明确规定采用协两一致方式外，.随时 

都可能采用多数表决方式，但现在我们有两类决议，一类是以协苘一致方式通过， 

—类是以多数表决方式通过，虽然这獨类决议都不具有正式约束力（极少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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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仅这两类决议的存在便会非常有利于提高前一类决议的法律意义，降低后一类 

决议的法律意义。

116» ♦雷顿森林体制特别是货币基金组织尚米找到一种类似争取铜定一个 

比较平衡的决策程序的调整方式。朝这个方向努力_第一步应是恢复协定条款的最 

初设想，制止和“击退”加权表决方式使决策程序脱离本组织并将发展中国家完全 

排斥在这一程序之外的离心效应或趋势a

H7S在现有规則范围内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审查重大问题 

(如设立二十国集团，当时称作理寧会临时委员会）以及通过全面增加份额和使沙 

特的份额加倍（条件是向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大量财务方便）约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 

表决杈。但是，虽然所有这些指施都是争取实现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决策程序的 

步骤，但货币基金组织内的正式表决权力对比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靈大燹化，非正 

式决策程序更是如此。

118«改革这一制度需要在决策一级采取一个比较平衡的“权力分享”方式，这 

种方式将不仅仅反映纯粹的经济力量，也不仅仅反陝純粹的成员数目力量，而是照 

顾或考虑即联系和综合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这种.方式一方面考虑“经济力量”， 

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程序中有更大的发官权，使它们在这个程序特另Ü影 

响并制约它们的境遇时能对这个程序产生更大的髟响。

U9 .最近建立的职司国际经济组织如蔺品共同基金和国际海底管理局都通过复

杂多样的方式致力于买现这种平衡。但以前就已存在的组织仍来反映这种平衡。

12CK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徽妙的平衡，平衡的实现取决于各组织的具体情况。 

换官之> w充分和有效地参加M原厕只能通过具体合作方案才能从法律上得到实施， 

就这种方案而言，法规只能笼统地提供和规定目标，而不能规定细节和工作方式， 

这些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规定。纯粹准則方法正是在这种合作方案中达到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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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作的义务

121•虽然合作的义务是《联合国宪鞏》的基本原则之一，钜与主权平等相比， 

它在传统的国际法体系中处予一#无足轻重的地位。如前所述，这一被沃尔夫冈.

弗里德曼称为“国际共存法”的传统体系出现在欧洲宗教战争之后；它力图通过承

认各敌对国家■为主权相平等国家、使签承姐避开（对彼此的势力范围或活动进行千 

涉）这些消极的义务来安排各敌对国之间共处的条件。

122. 换句话说，传统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把各国分离开来，而不是使它们联合起 

来。这就使违背这一体系精神和理论基础的进行合作这一积极义务没有什么存在的

余地。_便局勢的客麗物质条件（例如s在邻国之间的关系中或共用同一国际水遒 

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需要有合作的义务时5就会因是否存在这种积极的合作义务， 

如杲存在，其作用如何等问题出现无it境的争论。我们仍然面临着这种争论。

123. 与此同时，至少自工业革命以耒，合作的要求正变得日益紧迫。如果各国 

要从不断发展的生产、交换、特别是邇讯方面的新技术中获得一切好处，它们就必 

须进行合作。■是这种需求并没有在习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或准则中以法律的形式 

体现出来；而是通过签订一些猶定各国在各技术领域中进行合作的形式相组织机构 

的多边和立法性协定s在协约法中得到体现。

124. 这些有关合作的协约法特剔在战后迅速增加，《它们集中起来就成为沃尔

夫冈•弗里德曼所称的“国际合作法'这是一种在结构和思维逻辑上都与“国际共 

存法”不同的法律#它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法律，因为它的目标超出了各国间各自 

共处的范围，通过规定一些采取行动的积极义务使它们联合起来进行合作以实现共

同的目标。这4^这种法律趋于使它们形成一个关系更为密切的国际社会。傻是如 

果对于各国——不管其大小和贫富-..一-来说不千涉的态度都是一样的话，在釆取积

极行动时情况就大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合作法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实际情况， 

根据它们的能力和需要进行分工，即按照它们的具体情况确定其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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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为了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国际合作法仅有自行调节的机制避不够，这种机 

制甚至还不能满足国际共存法的蓿求。国际合作法是一种不同于国际共存法的法律

规则，因此需要有相应不同的法律组织来维持它。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合作法必须是 

体制法，并且一贯与国际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126. 国际组织是进行合作以实现某些特定或一般共同目标的组织机制^事实上， 

参加国际组织就必然意味着每个成员国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时有义务同其它成员国 

合作，至少要在作为每个成员的一种义务的程度上合作。

127.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主旨之一是国际合作{第一条，第三项）；

它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进行合作的责任（第二条5第五项I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 

《宪章》是一项国际公约，事实上这对前面所述并不是一种例外。佰是鉴于联合国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自创立时就着眼于全球，目前已几乎具有 

普遍性；人们一般认为《宪章》的原则是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

128. 《宪章》第二条第五项赋予各会员国与本组织、特别是在维持和平行动方 

面进行合作的义务；而第一条第三项则阐述了联合国的一项宗旨：“促成国际合作5 

以修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趙，且…•一增进并激 

励对于人权•…….之尊重”，并没有使这一条成为各会员国的义务。题为“国际 

经济与社会合作”的《宪章》第九章虽然在第五十五条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所宣布 

的这种意图或者说宗旨，并在第五十七至六十条中规定了加以实施的组织机构；但 

只有在第五十六条中谈到各会员国应承担逬行合作的义务：

“各会员国担充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五十五条所 

载之宗旨^ ”

129. 主要根据这一条，人们方可假定，除了在各处规定的各会员国的具体义务 

外，还存在着各会员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及人权领域中进行合作的义务。

iso.《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宣布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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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依照宪章彼此合作之义务”。裉据这一原则，《宣言》重申了各国在促进联 

合面总的目标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还对这一义务作了具体规定》它要求一-除其 

它事项外一一在下述领域中进行合作：（a)维持和平，（_b)增进对人权的普遍尊重。 

它〔在⑹节〕重申了《宪章》第五十六条中的话，倥没有（象《宪章》第五十六条 

那样）限定这种合作的目标是达成第五十五条所载之宗旨；同时又用“依照宪章有 

关规定” 一词加以限定（这样就限定只有在存在具体义务的情况下才有进行合作的 

义务

13L《宣言》本部分最后一段在谈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尤其是“促进全 

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之经济增长方面彼此合作”时^语气发生了变化，采用了劝勉 

性的“应”一字，而来用强制性的“得”一字.在此之前一直釆用“得”字。

132•换而言之，正如《宣官》所表明的，直至1 9 7 0年前，各国除了在《联 

合国宪章》和其它国际协定中承担的明确义务外，没有就合作的普遍义务达成一致 

意见但数年之后s《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 

宪章》（上文曾提到这两份文书），关f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决议，w以及隨

后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及文书，都以相互依存性为前提而以此沟前提就必

须要求在法律方而有合作的义务(i

133,下文要探讨的各项国际法原则和准则都与合作义务这一概念有关，旨在进 

一步说明这一概念，使它们在运用到H际经济关系5特别是南北关系（南一南关系 

也是如此）中时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虽然它们是作为一般原则提出，实际上它 

们都与特定（或具体）的实质性经济领域有关（或者说，除了最后一项原则外，都 

与国际收支的某一问题有关）：优惠待遇原则虽然能够作为一项普遍原則，但它尤 

其涉及到制造商；稳定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原则与商品有关；每一个国家从科学 

与技术中受益的权利显然与科学与技术有关；发展中国家:获取发展援助的杈利则与 

资金流通有关；人类共H财产的原则性质不同，它涉及对国际公地的使用。



A/jQ/SO^/Add.I 
Chinese 
Page 57

134.不过，这些原则的规范性规定只能一般性地说明它们的目标和目的而不能 

说明这项目标将实现到何种程度亦不能说明达到这项目标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必须 

在针对每种情况特性的特别合作计划中加以推出。因此，规范性规定除了一般地阐• 

明目标以外充其量只能创造一种协商的义夯或责任以期更加精确地阐明所将达到的 

指标以及达到这些指标的方法。

135.作出这种规范性规定本身并不构成規范性命题换而言之》在围际合作法 

方面，釆用单纯规范性的方法有其限度。国际合作法通过调整法律規则^使其接近

它的主题，可以有许多具体的运用方法；不可能对这些方法进行规范性概论。这就

是为什么下文将简略谈及这些原则所涉及的一些主题，或者说在它们的规范内容所 

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论述；虽然这些主题都很重

136. 如果国际合作法在规定积极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时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实际 

情况，并在权利和义务方面根据其能力和需要进行分那么国际合作法在运用到 

南北经济关系上时必然要依循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优惠待遇的原^

137. 事实上s虽然这一原则的名称与双重标准原则（le principe de la dualité 

des normes )的叫法稍有不同，它就是法国作竅们称之为“国际发展法”的基初^ 

这种法包括了指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各条国际法规则。”

138. 同样的，如果我们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平衡国际经济 

关系，或者说重新平衡囿际经济体系，以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和更为有利的机制， 

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那么，差别待遇或优惠待遇就应以某种方式成为所有纠 

正性行动.-一不管它是补救行动还是肯定行动，即所有构成新的国膝经济秩序的经 

济政策措施的基础。因此，下文谈到的所有原则都可以全体或部分归结于优惠待遇 

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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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但是，作为有利于国际社会中弱国的补救或肯定行动来说，优惠待遇原则 

与直接转让援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差别待遇）的不同之处在于优惠待 

遇邇过法律渠遒改变或改#运用法律规则的条件^ _减其严重性或使其更有利于接 

受优惠待遇的国竄，因而产生一种间接的作用。

140. 因此，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具有很大的普遍性s可以适用于调节国际经济 

关系的所有国际法规则。但是，正是在国阵贸易这一较为具体的领域中，首先提出 

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问题；特别是在1 9 6 4年首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贸发会议）上得到讨论；42最终导致了普遍优惠制（普惠制）于19 7 0 

年获得通过a w普遍优惠制是迄今为止对这一原则最具体、最全面、因而也是最 

重要的运用因此，根据普惠制的情况来分析这一原则的规范性内容是合理的；同 

时应铭记这一原则有许多种体现形式，“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141.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十九条以#象和一般的语言阐述了这一原 

则：

“为了加遽发屣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弥合发达国竄相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 

济差距起见发达国竄在国际经济合作可行的领域内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普遍优

惠的、非互惠的和非歧视的待遇。’’ 45

142*倥是，这一普通原则的规范性内容都围绕着这一条款中用来修饰“待遇”

一词的四个形容词，并可用这四个形容词加以概括，

㈣H在此处意味着“差别”待遇或积极差别待遇《不无矛盾的是，积极差 

别待遇与无歧视待遇并不抵触。下文将对此作觯释I待遇上差别的性质、范围和 

程度构成“优惠”；这种优惠须每次加以具体规定》

⑼非互惠意味着单方面提供优惠待遇;发达国家不应期望从受惠国那里得到 

同样的优惠待遇。此处正是这种减让因業或性质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 

使有利于发1中国Ü的优愚待遇不同于其它互愚性安排，如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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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经济统一规划等#在这方面不应忘记，走向普惠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

们期望用它来代替以前存在着的“纵向”或“反向”优惠待遇。这种优惠待遇有助 

于维持许多新独立国家与前殖民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因而许多人认为它们是在维持 

经济上的依赖性。

(〇 M：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形容词；从规范角.度来看，它可以4f在双边关系 

中做出的各种临时性、可以变动的让步（总是从同一级别或另一级别加以考虑）所 

形成的优惠待遇转变成一种“制度”；即变成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永久和固定的特 

点或成为它的一个“固有”成份。为此，优惠待遇就其内容•来说必须是统一的；就 

其适用范围来说必须是普遍的：这就意味着所有发达国家提供优惠待遇;所有发展 

中国家享受优惠待遇。

(<i)无歧视:实际上这是优惠待遇“普遍”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仅意味着在 

发1中国家之间享受优惠待遇方面不应有任何歧视

143. 实际上，非互惠性和无歧视性这两个特点都是旨在通过由纵向、直接相互 

惠的关系转变成一种横向、普遍、因而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制度来超越供惠国与受 

惠国之间的直接联系或关系这一制度的运用是根据各国作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 

家的实际地位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或互相照顾来决定的。

144.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一优惠待遇概念已在国际法、至少在国际贸易 

法-一-特别是反映在普惠制上-一中得到具体体现？

普惠制既是优惠性又是非互惠性的，因此它满足了肯定行动的实质性要求。■■但 

它既非普遍性又非无歧视。事实上，发达国家不能就一项单一而统一的优惠制达成 

一致意见，因此它们就实行个别方案。贸发会议上达成的“商定结论”本应規定这 

一单一制度的主要特点；但它实际上仅规定了这些个别方案的共同特点（它们是从 

那些由发达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各种不同方案中总结出来的结果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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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制度，而是有大量的个别方案。这些方案的内容不一；每一个 

提供优惠待遇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将某些或某些类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由于 

它们并不认为提供优惠待遇是一种具有法律约朿力的义务，还可以部分或整个改变 

或取消优惠待遇。％

145. 就分析优惠待遇原则的内容来说，普惠制这些特点的实际重要性就在于它 

们表明提供优惠待遇的S E —般说来反对改变一种强调赠惠或减让因素的纵向、双 

边格局；它们在这一格局中持有就所有重大问题做出决定的直接权力。这些国家.虽 

然在许多情况上同意提供优惠待遇，僅它们显然反对实现一种横向的制度化的格局 

(即普遍制度）；在这#格局中，各项决定完全是根据客观标准或因素由各国集体 

做出的。

146. 因此，虽然可以说这项规范性命題的“优惠”和“非互惠”成份，即它的

实质性减让或肯定行动部分，已广为人们接受并得到具体体现，还不能说“普遍” 

和“无歧视M成份，即把各种特殊安排的实质转变成围际合作法的原则或准则所需 

的结构性成份，也同样为人们接受或得到具体体现„

147. 正是在“普遍性”和“体制化”的程度这一方面5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遍 

优惠制这一原则的規藏性内容縛待实现•即便如此，从实施的角度来看，这些内容仍

然不能形成一+自立的规范性命题。因为，与所有涉及合作义务的原则一样，规范 

性命题一般只能提出目标乘I范围；而这些目标和范围还需要由具体的法律规则来具 

体体现和实施。需要有这种具体的法律规_，以便在每种情况下确定，除其它事项 

外，优惠待遇的性质、范围和程度；提供这种待遇的条件；供惠国和受惠国；程序; 

和实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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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稳定发展中国冢出口收入的原则
.. ........... ..... . ,, , . -.f - . .. n, .

i4a 本原则是发展中国冢差别待遇和优惠待遇的一个例子，因为本原剡所 

处理的问题虽属一般性质，但发展中国家受这个冋题（即国际两品市场特有的不稳 

定性）的影响尤为严重，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提议的解决办法是专为减轻这一冋题 

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难而设想的6

14 91当前的国际分工情况是历史进程犮展的结果。这一进程把第三世界 

国家纳入国际经济，从而使这些国冢专门从事原料的生产，以供向工业化世界出口。 

正因为如此，商品（这一名词是指原料在国际贸易中采取的形式>，而不论是农业、 

矿物或其他种类的商品，才占了发展中国冢出口的大部分。同发达国家比较，发 

展中国冢出口收益又占其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150. 国际商品市场具有高度不稳定性（价格经常波动，而且起伏很大；# 

货容易积累，价格容易惨跌）。这种不稳定性是供应的无伸缩性造成的，因为生 

产周期很长，而生产能力的调整过程又极慢。

151. 长期以来，曾屡次设法减少这种不稳定性，采取了各项国冢措施和国 

际措施。这些措施力求通过生产或出口定额来控制供应，或通过缓冲存货来直接 

干预市场，从而稳定商品价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 9 4 7年的《哈瓦那章 

程》发展出现代商'品协定的概念，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置于同等地位，以确保这类 

协定一直作为防止出现怪异波动和周期波动的稳定手段，而不致干预长期市场力量 

的运作s

152. I 9 6 4年贸犮会议成立以后，主要问题成为占发:展甲国家出口的大 

部分的商品对占其进口的大部分的工业产品的贸易条件出现了越来越不利的长期发 

展趋势。因此，商品协定的目标不但是要稳定商品价格，防止短期波动，而且从 

长期而言，还要在符合发展需要的“公平有利”的价格水平上达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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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在这一发展战略中，最终_的显然不但是求商品价格的稳定，而且还 

求贸易条件的稳定，从而最后等于达到商品价格以工业产品价格为准的指数化，而 

这一指数化又旨在使出口收益的实际收入稳定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趋势上。

154 但这一目标也可以邇过其他的经济政策办法或手段来实现。其中一 

个办法就是组成生产者会，以求提高生产者的议价能力，改进其地位，使其成 

为参与价格形成过程的一种市场力量。另一个办法是以商品出口收益不足时提供 

补偿贷款的方式直接在收入一级，而#中间价格一级，采取行动。这些措施并非 

互不相容，因而可合并釆用或接连釆用《>然而，由于商品协定极难两定——所以 

为数很有限-一 •其他措施的重要性因而有增长的趋势。

isa 我们可否提出一项发展中国家出口收益不足（或更具体地说，商品出 

口收益不足》的补偿贷款的原则？ 如果可以提出，则这一原则的规范性内容为

何？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规定：

“在为所有发展中国冢取得令人满戆的贸易条件以前，应考虑另外的 

方法，包括改善补偿贷款办法在内，以适应有关发展中国冢的发展需

^ n 4 ?

《商品综合方梁》也指所要采取的国际搢施包话：

“改进和扩大补偿贷款办法，把发展守国冢出口收入稳定在一个不断 

增加的趋势上48

这两项规定在阐述原则时都提到了现有的办法，因而有必要对现有办法加以审查， 

从而弄清本原则的规范性内容。

156,目前实行的这类办法共有縛个：一个是《洛美协定》内欧洲经济共同 

体与有关的非、加、太a家之间的区槭间一级办法（该办法事实上分为三种：稳



A,/59/5〇^Ad<i.l
ChinesePage 6j

定扭口收入制度、援助矿产部门制度和非、加、太国冢食糖议定书> 另一个

是更具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办法，即货币基金组织1 9 6 3年制定的补偿贷款办法， 

此外，还有几个办法正在研究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贸犮会议的“茼品出口收 

入不足辅助办法的建议

15Z 如果对这些办法加以比较，就会犮现其实施条件和方式极不相同。然 

而，还是有可能从中找出关于补偿贷款的一般规范性建议的若干特点：

⑻补偿贷款仅适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冢。出口茼品的犮达国冢被认为拥有足 

够的经济复原能力来照顾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本原则是较具一般性的羞别和优 

惠待遇原则的一种特别适用。但差别待遇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中也依然适用，即向 

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 但货币基金组织的办法未作这一区分，也未 

将适用范围正式限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实际上仅限于发展中国冢）。

(切虽然本原则通常采用的措词泛指一般的出口收益不足，但事实上各项办法 

规定补偿只适用于商品出口收益不足。在这一方面，货币基金组织办法的适用范 

围依然未正式限于商品出口收益不足的情况；但即使如此，订立这项办法的货币基 

金组织决定仍载明其目的为“协助各成员国，特另!1是初级产品出口国。” 52总之， 

尽管苘品所占的比例正在缓慢下降，但商品仍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大部分，而且商 

品是其出口收益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因此，采用更广泛的措词或产品适用的范围不 

一定会造成回然不同的结果。

⑹补偿贷款是釆取贷款的形式，其数额一般均低于不足之数的总额，但不少 

于不足之数的一半s » 展延和偿还贷款的条件因计划而异，但对于发展程度越 

低的国家，减让性成分就越高，在某些情况下到了全部是赠款的程度（例外情况又 

是货币基金组织办法，该办法未作这一区分

isa 从这些内容来看，补偿贷款原则的作用似乎类似于事后指数化。但 

是，除减让性部分（如果事实上确有这一部分）以外，这一原则尚非真正的指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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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贷之款必须偿还。

159,因此，补偿贷款是一种箏后采取的补救或纠正行动，从而避免了对市 

场力量进行任何干预s 其目的仅在于缓和或减轻市场力童所造成的困难。所以， 

同旨在《纠正》或"调整”关于国际商品市场运作的最初基本规则的其他预防手段 

或事前手段（诸如上文在商品方面提到的手段）相比较，肯定行动（或援助）部分 

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16(1 这一因素也说明了为什么发达国冢较易接受本原则而不易接受处理商 

品问题的另外法律办法，并说明了为什么本原则实际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61 而在这一方面，尽管本原则日益得到广泛接受，上述的逐渐形成的规 

范性内容并不构成一个本身十分齐备的规范建议，本原则仅仅确定了目的或@标， 

因而可作为一般性的纲领，而在每一个方面仍须制定具体条例，用以规定特定计划 

的实施条件和方式，包括执行该计划所薷的机构等，

3。备国有衩受益于科学和技术的原則——

16a 前两项原剡主要适用于犮麗中国冢的__成品和商品出口（即有形出口）。 

与此不同的是，本原则与技术有关，而技术是其无形进口（劳务）的一个重要项 

目《 六十年代初期以來，备方日益认识到技术在发展逬程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的 

重要性，并认识到妨碍必要技术向发展中国冢流动祁有效转让的谷种固有障碍。

i6a.联舍国大会为制定本原则的规范性内容而作出了种种努力。这些宣 

言尽管基本上相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应逐一加以审查，以求确定本原则的 

规范性内容。一项主要宣官就是《運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畜》，该宣言规定其 

中一个原则就是：

“使发展中国家具有获得现代>科学相技术成就的途径，促逬有利于犮展中 

国家的技术转让和建立本国技术，并按照适合于它们经济的方式和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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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也载有题为“技术转让”的第 

四部分，其中规定：

“应作出一切努力：

«㈤齡订一项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条件的关于技术转让的国际行 

动准则；

“®按改善了的条件提供现代技术，并视情現使这种技术适应发展中 

国家的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态条件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

“(PJ大大扩大发达国冢对发展中国冢在研究和犮展计划以及在创立适 

用的本国的技术方面的援助；

“四使有关技术转让的商业惯例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防止卖方 

衩利的滥用；

wlêl提倡对于自然资源■一切能源的勘探和开犮、养护和合理利用，在 

研究与发展方面的进行国际合作。

“采取上述措施时，应铭记着最不犮达国冢和内陆国冢的特殊需要。M ”

165,类似的规定还见于《各国经济杈利和义务宪韋》第1 3佘（该爺第1 

款对本原则作了一般性阐述：“每个国冢.有杈分旱科学技术逬步和犮展的利益，以 

加速它的经济和社会犮展” 56见于大会第七庙特别会议题为《犮展和国际经

济合作”的决议；”见于《联合J1第二个犮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5S 并见 

于《联舍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犮展战略》。”

i6a 此外，通过对这些文书加以分析所查明的本原ji規范性内容还可见于 

进行中的两项谈判，而这两项谈判正力求使本原則具体化，即拟订更加具体的国际 

条例：联合国技术转让国际行动守则会议和《保护工业产衩巴黎公约》的第七 

次修订工作8 “

167,对这些规定进行内容分析后可得到下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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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本原則的总目的或g标为确保犮展中国冢具有可享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成果 

的途径(换言之，即参与和分享利益.的杈利）。在这一方面，归根结底又是有效 

参与的问题；

⑼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有多种多样。但从规范性角度而言，手段可分为两 

大类：

㈠发达国冢和國际组织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备种形式的援助的具体义务：

as 通过广泛交流和传香来促进资料更易于向发展中国冢流动，使发:展 

中国冢得以在充分认识到特别是有关先进技术的现有可能性的情况 

下作出更有根据的技术选择；

b. 在建立和加强发展宁国冢科技基础结构方面（例如在人员训练，制 

定和执行科技研究与发.展方粟等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冢提供技术援 

助，从而使该基德结构发展成一个生气蓬勃和最终自给自足的基 

地，用以.建立其本国技术；

犮达国家在同发展中国冢.主要有关的问题上进行更多的研究与发展

活动，并最好同发展甲国冢进行舍作，以探求适当的技术性办法来 

解决这些问题。

㈡制定技术交易的国际法律条例5以确保Jt屣中国冢可在公平、公遒和互惠 

的兼件下取得技术9 在:这一个部分中，本原则的作用比较接近前两项原 

则，因为本原则是要“纠正”或"调盤M国际经济制度的运作中的不平衡 

情况》

168,虽然技术來自科学，而科学又是一种公用物，伹技术本身却受到占用。 

事实上，犮展中国冢所寻求的大多数技术均请有专利，因而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工业 

产杈，而专■杈所有人拥有使用和处量该技术的独有杈力。此外，从经济意义上

说，工业产杈市场（同海运和保险等其他劳务一样）离完全程度还差得远• 就现

有其他选择和定价方丽而言，这一市场远远谈不上已达到“完全知情”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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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具有高度的限制性，具有显著的垄断性或寡头性。所寻求的大邵分技术均 

掌握在跨国企业手里，而跨国企业本身又令人难以捉摸。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 

转让成为更大的一揽子交易的一个部分同与其进行交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跨 

国企业拥有过多的情报和经济力量，因而双方的议价能力极不平衡，技术交易必然 

不成比例地有利于跨国企业一方，所以，有必要纠正这种地位悬殊的情况s主要可 

采取下列管制措施：

⑻工业产衩市场必须更加公开；

⑼制定法律条例来保护发展中国家，使其在技术交易中不受劣势地位的影响, 

个别交易须注意和遵守法律条例所规定的某种限制祁标准，以确保交易做到公平、 

公遒和互惠。

⑹除别的以外，在工业产权的国家条例和国际条例中规定有利于犮展中国家 

的优愚待遇。

169. 优惠待遇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一样适用，即给予其中最不发达的囿冢 

以更加优惠的待遇。

170. 《巴黎公约》第七次修订本和《技术转让行动守到》的谈判工作主要 

都是处理技术交易条例冋题（但《巴黎公约》修订工作还处理援助问题）。这两 

项谈判（以及关于《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谈判62 )所遇到的困难还不在于援助 

部分，甚至不在于优惠待遇方面，而是在试图纠正或调II夫于工业产杈市场运作的 

最初基本规则方面。在《巴黎公约》的修订工作中，这类纠正或调盤的努力见于 

各项强调发明人证明书可替代专利杈（从而取消犮明项目或程序的使用的垄断方鹵, 

但不取消补偿规定）的建议和关予在某些情况下发给非自愿许可证的建议严换 

言之，发达国家较易接受具有明确的“肯定行动”内容的附加规则，而不肯修改最 

初基本规則。

171. 《行动守则》的谈判情况也是如此s 主要的蕙见分歧是在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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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惯例”：犮展中国家主张禁止被其认为对其犮展勞力具有M限制性”的范_广泛 

的谷种惯例，而发达市场经济国.篆則认为对竟争具有限制作用的惯例才是“限制性” 

惯例。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求在管制技术转让郭规定技术转让须遵守其法律 

和服从其管#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以确保技术转让在公平、诚实和公道的条件下 

逬行并符舍发展中国累的实际需要。s4

172,这些争论辚露了拟订技术转让法律最倒的努力所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 

即技术转让邇常是在私人当事方之同进行的（至少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转让是如 

此h 任何切实有效的国际法#条调都必须被写入国内法才能发生根本作用，因 

而不但须界定国内条例!》范围和界1,而且须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其实质内容。

ira 发展中国冢在这两个问题上采用了一种广泛的定义，而发达国冢則采 

取一种限«性态度，特别是关于对在其管辖范的私人当事方（尤其是跨国公 

司）的活动进行立法和实施管制从而使私人当事方遵照《守则》所要制定的国际标 

准行事的具体义务这一方面，发达国冢采取了限制性态度。

174 由于本原则的技术性倾向，特别是在界定国内条例范围方面的技术性倾 

向，本原则同自然资源_永久主衩廩扇很接近9 但本原则的其他部分，即立法和 

实施管制的具体义务，则在目标上（如果不在执行手段上 > 显然涉及合作义务„这 

也说明了为什么本原则的有关体制部分虽然并#完金欠缺（特别是在缓助义务方 

面，但不如其他各项出自舍作义务的原:则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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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中国家有权得到发展撰助的原则

175. 发展援助有许多方式，如技术援助、财政援助和实物（如粮食）援助。

但是联合国的辩论和决议以及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主要论述.其中一种援助方式，即 

财政援助„ 而且辩论范函一般扩及到流入发展中国家_资金的问题，其中包括盤 

个债务问题。显然这不是（或主要不是）援助的一种。

176. 前文所述各项原则围绕着合作义务的问题，本节的概括性原则基本上涉及 

国际收支的一个具体项目。为了分析该项目原则的规范性内容，必须明确地規定

它的主题：主题必须以援助冋题为限，但应包括各种方式的援助9 65

177.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技木相财政方面的发展援助已成为南北国际经济 

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因素，也是当代国际组织的主要职务之一,发展援助不仅是所 

有发达国家的常设的预算项目，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规划和财政规划中常见 

的项目。

1 78.在长时间内发展棱助从所有发达国家.和囿际组织不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现 

象会使发展中国家产生期望并导致它们对援助的继续依赖，这一点使人联想到上文

提到的“国际合作法”模式《 这一模式考虑到国家的真实情况，并按其能力及需

要规定它们的杈利和义务。但事实是否如此？目前已能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谈 

论发展援助冋题么？

179.援助的提供有一定的规律，尽管如此，目前尚难指出它们是否已被一项可 

以明确地说明援助的内容（或水平）相指明个别援助对象（或受惠国）的具体的规 

范性提议所取代。换句话说，虽然每个发达国家每年都将一定数量的资源拨作发 

廣援助之用，同时，每个发展中国家每年也从各种来源获得它所依賴的一定数重的 

援助，但是目前仍然无法在法律上肯定地说，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每一项权利, 

发达国家都负担一项法定的义务。除了特定的安排之外，在这两突B家成员之间 

仍然不能个别地建立直接的法律联系。这种直接的法联系含有“ 共存法”

的逻辑内答，这种逻辑是难于与这样的一项原则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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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与此相反，国际合作法可为这项原则提供一个适当的法律范围。如果发 

展中国家有这样的一项权力，即有权享有发展援助，则这项权利只是相对国际社会 

而言.如果发达国家有提供发展援助的团结合作的义务，这项义务也只是相对国 

际社会而言。由于国际社会无法掌櫪履行援助义务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只能利用 

那些能够向它提供资源的成员（即发达国家）的资源来履行它的义务。换句话说 

若使该项原则成为一项自成一体的可以付之执行的规范性提议，就必须明确规定它 

的内容，明确说明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中所涉各方和将各方联系起来的体制安排„

181. 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就设法阐明该项原则的内容。这方面所有工作 

都以《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和五十六条的规定为根据，第五十五条规定，本组 

织应促进“较高的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第五十六条着重 

规定：“各会员国拒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五十五条所载 

之宗旨”。1960年在联合国〔第一t〕发展十年开始之际，大会逋过了一项 

决议，“希望此项国际协助与资本的流动，应予切实提高，以求尽速达到占各经济 

先进国家国民所得总合数百分之一左右•…•…” 66

182. 显然，全体发达国家{不是个别发达《家）在这方面达到其“国民所得总

合数”百分之一的这个全球性目标只是作为一个希望被键出来》 1 9 7 0年，关

于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决议（该决议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因此 

发达国家应予接受）更具体地_明了这个目标：W分之一的指称不再是指“国民所 

得”的百分数，而是“国民生产总偃”的百分数；而且这个指标不再是全体发达国 

家的总指标，而是个别地指“每一个经济先进60東应力求”实现的指标,此外， 

作为一个次级指标，每一个经济先进国藏都“将尽其最大力重”从百分之一的这个 

数额中拨出百分之七十的数额用于W方发展援坳。激后，应将援助条件加以改# 

(条件应予宽厚，财政摄坳不须抵押或不附带条件s等等）。67

183. 此外，在改善援助条件的决议中经常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将越来越多的援助 

数额交由多边机构相遥过多边程序来办理，即体制化应予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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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我们应当了觯这项原则不仅与援助有关，且一般目的是为了增加流向发 

展中国家的资金（正如最近通过的一些决议68和文章也以此为目标），因此，其 

内容不仅要规定对多边计划和财务机构作出更大相助，而且要大力订正现有机构 

在职能运行方面应于遵守的规则，以求将渠道扩大和加快流动的速度，其中包括为 

了减轻实际负拒（如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日期相取消某些债务改变贷款政策及条 

件，特别在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设便利而进行的订正工作。

185. 上述所有规定都对最不发达国冢给予特别优惠待遇。

186. 上述指标一般获得国际社会（包括发达国家）的支持，但是发达国家认为 

这只是工作的标准，而不是一项法定义务.差不多二十年来，发展援助不仅没有 

朝这些指标迈进，反而越走越尤其是离开援助数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 

这个指标越来越远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援助的名义数额没有减少，只不过停止 

增加，因此没有正式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和依赖性，然而，按实际数额和百分数 

计算，发达国家的援助已逐渐减少.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意，这只是说明发达 

国家在发展援助方面演变情况的一般倾向，还根本没有触及关于作为一种法定义务 

按照援助数额（即使是名义数额）或（受患）国家维捋直接援助的问题，

1 87发达国家更加反对的是要求通过多边榘道相程序Sp加强体制化以逐步增加 

援助的比例。事实上，来自东西购方的大多数发展援勛仍然是双边援助。但是， 

双:达援助具有主观性■质，往往S于战略..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188.体制化可以使发展援谢在法律上视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享有的相对整个国际 

社会而言的一项杈利„ 同上文所述的优惠待避一样，体制化是从一种纵向的、相

对的和主观的关系发展为一种;f具人袼的横向系统的转变。在这种横向系统中， 

决定由集体作出并以客观的规则即以客观存在的角色（发达国家相发展中国家及其 

次级类别）和标准《需要）为根德•，与优愚待遇不同的是，体制化问题不是在体制 

结构本身的存在上，事实上目前确实有众多的多边发展方案.和设施存在；体制化问 

题是在这些机构的经费筹措方面》 发达国冢对经费控制甚严，它们宁愿在双边基 

础上直接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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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a只当通过这些机构办理援助的工作成为普遍规律而不是一种例外时，目前 

讨论的原则才会获得一些结构性的组咸部分；必须具备这些组成部分才能使其规范 

性实质内容产生变化，从某种特殊的安排转变为国际合作法的一般性原则^ 只当 

发达国家个别地向代表国际社会的特定机构保证力求达到发展援助所订的指标，更 

具体地指明援助的徽额及接受猨助的国家，该项原则的实质内容、即发展中国家享 

有发展援助的杈利才能在法律上成为事实，或换句话说才能成为一项可行的规范性 

.命题。然而这将意味着国际社会已开始进入团结的阶段*或表示要开始征收国际 

所得税。在可见的将釆我们仍然不能做到这一点》

19(1上文说明不斷为国际社会设法，寻找直接的或独立的资源，使它无需侬赖 

各国政府的拨款便能将该项原_付之实鐵资源之一是开发国际共同拥有的资源。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在这方面可以做到的第一个实例。该《公 

约》宣布（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底为“国际区域”，“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 

承财产”（第一三六条）；设立一个国际机构，称为国际海底管理局，负责控制相 

管理这些资源的开发（第一五六至一五八条I 开发工作可以逋过其业务分支即 

“企业部'直接逬行（第一七〇条或者间接逬行，向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发给 

许可，但向它们征t费用或抽取其收益净的一部分（附件三）；应按照一项“特 

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第一六〇条（f - i.)的公式在无歧视的 

基础上公平分配从中取得的收入（第一四〇条第2款）。

191. 由于各种理由.(在讨论人类共岡继承财产的原则这个题目时将提到这些理由）， 

这个首创的制度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付之实施，但走，它仍不失为一项详

尽的法I?规定*可为国际社会提供独立的收入来源，并可编入极其望要的多边立法 

公约中^

192. 另一个可能的独立筹资来癱由贸发会议经常提出•坪在新的釀_流动资金

的设立相发展资金的筹措之间建立联系。建立“联系”的想法可追溯到六十年代 

初期关于国际金融制庹改萃导致货躍基金组织采用特别提款权的讨论》 建立“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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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可逋过几种方式实行，其中包括改变货币基金组织中新的特别提款权的分配 

公式，放弃按成员国限额分配的现行制度而采用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方式•或

干脆将特别提款权直接分配给多边发展机构广尽管这些建:议曾经被重复地提出来 

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对没有得_很大的进展》

193. 另外提出的一个独立的收入来源是，“对国际贸易征收综合发展税'目 

前，这项提议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

194. 最后要指出，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展开大规模的发展资途筹措活动。发 

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数量虽然不够，但却没有中断。从正规的角度肴，0前所缺少 

的是将各坝发展援助逐一联系起来的法律和体制结构。

195. 特别以《洛美公约》为例，若能通过制订答观的程序和准则扩大体制化范 

围，使更多的援助项目包括在内，最后必会达到使发展援助产生质的变化的阶段， 

成为有效的国际合作法原则。国际社会若能制订和釆用一些计划便自己无需依赖 

各国就可以直接增加收入，筹措发展资金，这个变化过程是可以加快逬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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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

196•这是一项比较新的原则，1然在六十车代初期讨论外层空间时曾第一次提 

到这项原则，但在拟订勑邇过1 9 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才放为众所周知 

的原则》它提出了使用菌际公地的新准则#尽管这一原则提出较晚，但在有关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诲床、洋底及其底土以及外层空闽的两套多边公约内都得到了 

具体的运用

197•对上述公约及拟订之前的辩论耜有关此问题的著作加以比较分析，可将此 

项原则的规范性内容归纳为下列四部分（或称次级原则）

⑻这些区域_ H非专属"使用，翁1 w非占有性M

198. 人类_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吸收了共有物的#统学说，并加以修改相补 

充8 共有物不同于无主物，后者实际上未被占有，但仍可以被占有；也不同于由 

若干主体共同所有或未分开所有_那种占有形式a 共有物的地位是指该标的物不 

属于占有的法律范畴，它只服从其本身的平§或相对的法律体制„ 但如果说该物 

或区域不能由国际社会某一成员或若干成员所占有，这是因为它要供国际社会全体 

成员使用8因此共有物地位的含义首先是_际社会金体成员可自由湘平等地，即 

没有差别地进入该区域鄭取得其资源《 其另一层的含义是，该区域的使用勒资源 

的开发必须是非专属性的s 如果说这种区域及一般意义J:的资源，即矿藏，不得 

被占有9那么国际社会不同成员使用该区域或开发其资源的成果，如矿产品，就非 

如此，它们仍属开釆国的财产《

199. 从其作用湘结果而言.，共窗物制度是“放任主义”这种自由派学说的落实^ 

实际上，从传统的海洋法而言，这是将公诲自由原则延伸到公海资源标的物的顺理 

成章的一步，这种自由派制度，保iE取得在其支配下的区域资源的形式上的平等, 

但事实上认可其结果上不平等，因为只要在形式上是非专属的，它就不限制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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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湘开发》结果是掌握有效利用或开发这些资源工具的国家在对其成果没有 

限制或平等分配办法时，将从使用共有物中得到全部或大部的利益《 正是在此点 

上，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虽然基于但却）有别于共有物理论《 它对该理论加以 

限定相限制，不仅规定了取得共有物的条件，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公平分享 

使用公准物勒开发其资源所得的利益》

(b) 管理相控制共同继承财产的用途

200•这是共有物制度的重大发展5自由派的放任主义学说认为，只要对共有物 

的取得加以管理，其它任由各个国家自行其事^ 根据“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 

对其使用本身也要管理湘控制《 因此该原则要求设立行使營理湘控制的机构》

201 • 1 9 8 2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管理加机构问题作了详尽规定（上文 

谈到发展中国家有权得到发展援助的原则时对此作了概述）* 美国反对该公约， 

并同其他若干发达国家一起拒绝签字，其基本原因也是这一问题》

202. 关于在外层空间方面s —般提到上述原则的文献有：1 98 3年大会《关 

于各国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则宣言》' 1 96 7车《关于各国探索 

与利用包括月球相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1 9 7 9年《关 

于各国在月球相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a 但上述协定第1 1条第5款规定：

“本协定缔约各国承诺一俟月球自然资源的开发即将可行时，建立指导此种开 

发的国际制度，其中包括适当程序在内^ ”

换言之，在该原则得以具体运用的两个主要方面，即管理勃机构问题，不是存 

有争议就是未予述及s

(c) 公平分享从使用“共_继承财产”中所得的利益

203. 该原则的t理如机构部分，其目的是保证其应用的结果符合其最后结论a 

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主要目标，以及它与自由派勒个人.主义的共有物制度的差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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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指的社会全体成员_ “共同”并非仅是一种使用共同继承财产并从中获益的 

理论上的能力，而是不论各成员本身是否有能力便用这些财产，都应切实分享从中 

所得利益》 此外，邇过多边机构来处理利益的分享耜分配，可使国际社会掌握资 

助发展相实行支援所需的自主资源》 这样可利用利益分享作为优惠待遇的手段， 

并按照需要比例重新分配，以便照顾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

204, 有六个发达国家来签署诲洋法公约，并邇过立法允许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 

单方面勘探粕开发“国际区域”的资源，而不必服从公约的管理湘机构的规定*重 

要的是，这六个国家已提出将部分收益用于接助目的„ 75这样他们虽然不接受管 

理湘机构，即结构的内容，但承认有这方面的义务，接受了“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中公平分享利益的内容^

205. 因此可以说，该原则作为一般的规范性命题已获广泛接受，但并非其所有 

内容与细节_ 但如去掉管理_机构的内容，就不能作为合作国际法的行劫原则而 

有效地发挥作用《

(d)专为相平目的使用共同继承财产

2 0 6 .上述要求是联合1范围内所拟订的有关国家f辖以外的海底相外层空间的 

两个现行法规的逻辑结杲，而且符合《宪章》的宗旨相原则》76此外，“继承财 

产，，軔“人类”两种提法都考虑到今后各代人的利益，为保障他们的利益，首先需 

要作出（除保存翱保护环境以外的）上述限制》 还有，在这些区域发生的某些活 

韵，或多或少间接地（如果只邇过监测相情报收集）构成各大国防御体系的重要部 

分，为今后在;此区域采取进一步裁军措施留下余地》

(e)原则_评价

207•除了国家f辖以外的海底翱外层空间这两个宣布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的空间区域外能否找到具体适用该原则的新领域？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当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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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资源开发“即将可行时”，才有可能适用此原则；77由于需要法律秩序或 

制度，它才从学术问题逐渐变为实际问题》与此同时，至今还没有提出占有的要 

求》因此宣布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虽然并不一定容易，但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该 

原则是.在这种情况相这种时刻找到它的自然范围a 然而要适用于已有某种占有要 

求的空间区域，则困难得多》 要将这些区域列入“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既需 

要放弃这种要求，还需要普遍接受“共同继承财产”的理论适用于这些区域，在政 

治上是很难作到的a

三《结论軔建议

208•从本研究中可以得出何种结论？围绕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概念争论很多，有 

关的国际法原则相规范都有所反映《 但从规范性内容和法律地位角度客观地审议 

上述原则，可展现一幅明暗相间的法律图象这些原则加规范所体现耜表述的规 

范性命题，事实上可获普遍接受，但当涉及适用或部分废除的具体条件、模式或案 

例时，接受的程度就各不相同或有所减弱《 有时同某些具体适用情况相反，一般 

规范性命题虽然规定很明确，但却不能得到普遍接受a 还有时一般规范性命题本 

身或其中若干内容并不很清楚，一些实践要素在其下游离不定，虽然这两级之间的 

连系有待于用法律订明^

209. 虽然上述正负交错的资产贵债表或许达不到七十糸代中期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浪潮所激起的期望，但也远非是负数的a 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尚来做到的事 

情，而且要考虑到业已阐明、完善勒普遍接受的重要规范性实质内容a

210. 这种评价在国际法上尤其能够成立，因为若没有立法权，就不可能立即创 

立一般国际法的规范（除非是有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即时一致通过的条约这种想入非 

非的假设）„ 因此创立耜拟定这种规范总是漫长相艰巨的过程《 如上文所述， 

它向来是一种零敲碎打5逐渐积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5新的法律产生于某些文献

经常记载的实例先例、谈判耜宣言之中# 这些文献从其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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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这种意义上说，其法律性质是楔機因此，要将如下的过程清楚地描绘出 

来并不总是容易的：即开始时，社会中产生了某种思想并逐渐形成各种社会和经济 

目标及政策措施的要求（如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然后经过一种逐渐的，有时是不

知不觉的长期廣变过程，最后成为公认的法律规范.事实上成文法（或“法律”

同“前期法”或“软性法”）的界线并不总能明确划定》

211 •无论如何，制定有关新_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勒规范的成败与步调, 

显然取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进展，因为只有当这些原则湘规范所要约制的 

主题本身得以确立并得到普遍接受后.*它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并成为规范性命题，

亦即法律条例》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必须要有一项非常具体的先决条件，因为任何 

法律的生命周期中总有一个不明确的幅度和不断在法律上加以完善的过程。

21Z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原则，和它们以法律形式表述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被

一般认为是创立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必要先决条件，因此可 

视为共同为这些国家确立一种与政治层面上的自决相平行的经济层面上的“得到发 

展的权利”这项权利不仅对于公乎与协调的全球发展和《联合国宪章》公正与 

平等理想的实现是必须的，更具体说来，它是充分实现个人经济、社会和政治枳利 

的必要条件，这些权利连同公民和政治权利一起共同构成国际公认的人权。如果 

没有合理的发展水平，社会就没有为其成员提供积极服务和确保他们达到这些权利 

所要求的起码经济标准的物质条件，不仅#此，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必然给公民和 

政治权利带来不利影响8

2ia为推迸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則和规范的逐渐发展s可采取那 

些切实措施？上文对这些原则现实情况的简单评价说明，我们是立于普遍接受为法 

律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国逐渐发展国际法的程序，通过完成对存有分歧的一般规范 

性命题的阐明，和提出尚不明礴_未曾拟定的或有支的有关实行或部分废除的条 

件，模式和案例的尽量具体的建议，那些不明朗的领域獻会明确起来# 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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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和规范的逐渐发展与拟定过程也将有助于扩大对它们的一致意见，从而进 

一步巩固它们的法律地位

214因此，可考虑由一个政府间工作组在大第六娈员会范_内继续进行逐渐 

发展活动。还可设立一个小型支持股支持工作组的工作，同联合国各机构和在此 

领域积极活动购其它机构保持联系„ 或者可将此项任务交付一个具有适当机构与 

专家资源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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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9 6 9年《国际法院判例汇编》，4 I — 4 2,第7 2段#

Hans Kelsen 认.为“法律规则”是“法律规范”的科学说明或录达（或

裉錐权力规定的行为）》 他把“法治”的定义定为：一种说明出在某些 

条件下（不法行为是其中一个主要条件 应该产生某一结果，即制裁•

《国际法原则》（麻w Y〇A, Reinhart* 1 9 5 9),】？ . 6 (也许

这里要补充,…•■…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或纯粹政策或政治领域里的原則有别Î 

见这个注文之后的文句^ )

见 M, mr_ ,ff“原则”在国际法发.展上的作用”，《向保罗*

古根海姆敎敬的国际法研究集》（日内瓦，日内瓦大学法学院一国际研究所，

I 9 6 8 年），：P Ï . 5 3 I — 5 5 4 ; B. Graeffrath “原则在

现代国际法的作用”《柏林德国科学院会议报告》 （19 6 8),

P P • 3-28； G. Abi-Saab K第三世界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前

途”，《埃及国际法杂志》* 29, (1973)，P .27,

3 9 *- 4 8 „

见G • AM Saab 载于《决议与发展方面的国际法形式》（日内瓦，国

际研究所，1971年），PP.9—10; 处i-Sa曲“发展方面 

的权利的法律内容”，载于海牙国际法学院-一联合国大学，《国际一级犮展

方面的权利》，讨论会，R. J". Dupuy 编。 C Hague, Sltjhoff and

Koorâhoff, 1 9 7 9 ), P . 159, 160-61»

W. Friedman ，《国际法结构的受动》（London, Steveas

I 9 6 4 ),特别是第6章和第2 2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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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第2 6 2 5号决议（XXV》9

8 A，A C。1 2 5 / L . I I 号文件。

8 Â/âCM25/L*ll 号文件。

见上ÉÎ脚注人

11大会第3 2 0 1 ( S — V工}号决议^

18大会第3 2 8 1 ( X X工X )号决议。

13《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 2条规定：“任何国家不得便用或鼓励使用 

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来强迫另一国家，使其在主权权利的行使方面屈从

14 见 P .Jessup ，《现代国际法》（New Yorit, MacMillan ，I g

5 2), PP . 9 5 ™ 9 6 »

大会第6 2 6 ( V工工）号决议e

Ifl大会第1 3 1 4 ( X工工I )号决议o

17大会第1 8 0 3 ( X V I I )号决议。

«大会第626(VI工）号凌议（底线是加上去的）a

在国际组织內过去和现在多次试图用拟订行为守则的办法便这项义务生效（労 

工绍织、卫生组织、经合犮组织，和联合国各机关内一直茌逬行的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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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UMÏAH/te/5 (I 9 8 2 )内有关業文，第4 2 0 — 4 2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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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训研所工作人员研究报告”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原则”，同上，第307 — 

3 1 0页〔以下筒称“训研所工作人员研究”〕a

达到同样法律结果但承认只有国家可以决定什么是国家利利的另一个途径是，

认定在歧视性国有化的情况下，有一项不容辩驳的法律假足：没有公共或国家 

利益。

见训研所工作人员研究，上文料汪M，第3 0 9页，

没收或国有化的行为可以针对非按国籍而按种族或人种界定的乂齊（但則用国 

家利益或安全利益）；换言之，可以用作种族歧视的工具》 如果我们接受一 

事实上我们必须接受一这样的意见：国际法有一项规则粲止种族歧视或人种跤 

视（这种规猢必然属于绝对法规则郝么，这种行为就是违反国际法.但 

这个问题超越了本报告的范酸。

B. Weston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与剥夺外国人掘有的财产”，

7 5 ,《美国国际法杂志》（1 9 8 1 )第4 3 7 — 4 7 5页„

I 9 2 7年常设国际法院，Series A, No.17

同上，P • 4 7 9 

同上。

训宄所工作人员研究，上文靜注2 I , P . 3 1 Ia 

同上，P • 3 1 2。

西方的一些著名法学家也同样这个意见，例如 teuterpachl —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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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化为大规模社会改革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只需要局部补偿就够了（i•
《国际法》，第 8版，H. Lauterpacht 編（ London, longsmans

1 9 5 5 } » P - 3 5 2 a 并泰有 P. Guggenheim, 1,
《国际公法论》（Geneva, Georg, 1 9 5 3 } , P - 3 3 4,
和其中所則述的许许多多权威著作）„

包话若干西方作者，例如I» Brownlie» 《国际公法原姻》（Ox
ford» Calâefon Press, I 9 t> 8 ) P -P « 4 4 0 ~ 4 4 2 0

1 9 8 1年美国第二巡迥区上诉法院的一项载决在这方®很明显（古巴国家 

银行裎告大通银行業，6 5 8下2 d . 8 7 5 , 8 9 2 ): “各国很可能有 

这样的一项协两一致意见：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需要全部补偿；……。，规定 

没收国支付适当补偿-一即使这个用语没有明确定义，最接近于反映国 

际法的规定s ”

例如德士古海外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洲石油公司控告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政:府茱（1 9 7 5年I 1月2 7日和1 9 7 7年1月1 9日裁决），5 3 ,
《国际法判例汇■》（1979年），阿明石油公司控 

告科威特業（1 982年3月24日裁决），1982,工LM976ff\

大会第3 2 0 1 ( S — V I》号决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大会 

第3 2 8 I ( X X I X )号决议第3 2条。

在总协定内，关于联合国系统内一般国际经济问题处理体制的第三个要素， 

关于关锐和其他壁垒_减的谈判，开始时通常是在一项两品的主要出口者和 

进口者之间进行谈判（这类谈判非犮展中国家所属，因为总协定的谈判基本 

上是关于制造成品的）；其后，自从i 9 6 0年代初肯尼迪回合以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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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三个伙伴之间逬行：美囯、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

见Carreau，和 F1〇ry 《际经济法》（

Paris» mm I 9 « 0 ) p I 3 5 ；

«〔十国菓团〕渐渐成为自主吶0,从而凋损了国际货帀基 

金组织正式机关的权力•…•…电力参与者的力童，十国集团的任 

何提议可以视为一项冥正的决定，提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动 

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渐渐成为一个纯粹登记机构^ ”

Carreau» Jullard 和 Flory ，“国际经济法记事 ”，1 8 ,

《法国国际法年鉴》（1972), P.692ffa

大会第2 6 2 5 ( X X _V )号决议#

大会第3 3 6 2 ( S — V工工）号决议。

M. Vlrally “走向发展方面的国际法”，1 1 s《法国国际法年鉴》

(I g 6 5 ) P P . 3 - 1 2 ； M.Flory 《犮展方面的国际法》

Paris,P.Ü.F. * i 1 9 7 7 ( Collection Themis );
《发展方面的国际法》 Pa*is, P.Ü.F. I 9 7 8 ( Collection

Q.S.J. ) ; 0. Sdhachter, “演逬中的犮展方W国际法” s 15,

《哥伦比亚跨国法杂志》（I 9 7 6 ) P P . 1 — I 6。

见一般原则，（以78票#1 I票，2 3票弃权，获得通过h《联合国贸 

録和发展会议议事录》〔以下筒称“贸发会议”〕，《第一届会议》，第1 

卷，第2 0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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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晋過优惠制的“协议结论’’ a 贸犮砮议文件T :D / :B / A C • 5 / 3 6a

关于普溻优惠制的历史和演受，以及一般的优惠#迴原_，见A* WsUf 

《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的法律问题。犮展方面的需要对国际法》逬的影嗍研

究》（The Hague, Ui；3hoff, 1 1 9 b 2 ) 〇

—般参肴W. Verwey, , “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_AR/DS/f 
(1982) P P . 6 - I 8 3 0

并参看轻具体执行这个原则的第1 «条和第2 6条。

见 Yusuf ,前引，P P . 9 4 — 9 8。

大会第3 2 Ü 2 ( g — V I I )号决议#

贸发会议第四届会议，第9 3 ( I V )号决议（i 9 7 6年5月3 Ü日）。

见 W. Beasdefc , M犮展中国家出口收益稳定原则”， OTTAR/DS/5
(1982) p p , 2 2 4 -- 2 4 3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I 4 7 7号玦定一一(6G/«), 1963年2月28 

日；并参看 Bene触 ，前引，P P • 2 4 4 — 2 5 1。

同上，P P . 2 5 1 —2 5 5。

上面脚注8#引述的决定，第6段《

Benedek ，前引，P . 2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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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320 I ( S —VI )号决议。

大会第3 2 0 2 ( S — V工）号决议8 

大会II 3 2 8 1 ( X X I X )号决议a

大会第3 3 6 2 ( S — VI工）号决议，第三节。

大会第2 6 2 6 ( X X V }号决议，第6 〇 — 6 4段8

大会第3 5，5 6号决议，第三节（G )( I g « 0年）。

《联合国关于技术转移国际行为守则会议（日内瓦，I 9 7 8年），会议文 

件选辑》， TD/OODE TOT/ 1〇 和Add. .1号文件a 开参看A •

C. Espiritu “每一国家有杈从科技得益的原则” ütoah/ds/

6 (1983 年），PP.II5 - 130。

同上，：P ï3 • 8 6 — I 1 4。

《联合国关于行为守则的政府间小组：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主席提议的案

文》，E/C. l〇/AC2,8号文件。并参看 Espiritu j前 

引，P P • 6 3 — 7 4。

同上，P » 9 3 8

同上，P Î ■ I 2 1 — 1 3 0 9

发.展援助目前的定义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制定的定丸按 

照这个定义，发展援助必须是公共（政府）的，减让性_(至少含毛L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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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的赠款）•并直接以提鬲经济福利和发展为目的（经济舍作和发展组织，

《1 9 7 7年犮展合作评论》，附件三，第1段K 并参看p. _arika 
tf犮展中国家有权获得犮展援助原则” mmm/m/6 

(1 9 8 3年} , ]? . 1 6 I a 这个定义也着重资金流动；事实上，资金流

动是发展援助的主要内容但这个定义也包括其他方式的援助费用。

大会第1 5 2 2 ( X V )号决议：《向犮展中国家加速流入资本及技术援助 

大会第2 6 2 6 ( X X V )号块议，第4 2 — 4 5段8

1 9 7 4年大会第3 2 0 I和3 2 0 2 ( S — V工}号决议（《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宣言”和tf行动纲领"〗都采取较广泛的概念，这个概念虽包话援助， 

但认为擾助是以下这个较普塌问题的一部分：在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范圈内增 

加对犮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鞏》第2 2条第Ï款虽然采取同一概念，但该条 

约的主要内容，同第I 7条一样（《宪章》的这两条规定主要处理这个主题 

对援助采取较狭窄和较具体的定义。

应该指出的是，通过裁军最后节省下来的资源（《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第I5条是一再要求这样做的與型）并不自动成为国际社会发展资金的来源， 

因为它们负在裁军国家的手里。

见 n馳 ,M特别提款权和犮展财政之间的联系” s 1 0 0,

《普林斯顿国际财政论文棄》（ Prine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 9 7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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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Sunshine 和Chauâhri “全球发展税：对发.展中国象的一:

项有希望的新的国际资金来源”，19,《哥伦比亚跨国法杂毐》（I981
P P . 4 0 7 - 4 5 3 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 9 8 2年）；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 

的外层洤间原则的条约（I 9 6 7年）和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 

协定（通过为大会1 9 7 9年第3 4 /’ 6 8号决议附件）^ 还应该摄到大会 

两个基本决议：国家管辖范編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的笪言（大会第2 
7 4 9 ( X X V )号决议）；各国在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的宣 

言（大会第I 9 6 2 ( XVIII )号决议）9

底方面，这些要点大部分都明确规定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鞏》第

2 9条：

“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以及该海域的资源, 
是人夹共同继承的财产《« 根据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联合国

大会第2 7 4 9 ( X X V )号决议内通过的原则，所有国家都应 

保证，对该海域的探测和对其资源的开犮要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并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和需要的情况下，©所有国家 

公平分享田此所得的利益应甶一项共同协议_普遍性的国际条约 

订立一项适用于该海域及其资源的国际制度•包括一个买施该制 

度的各项规定的适当国际机构。”

大会第1 9 6 2号决议。

见J. !<• Stuart , “海洋法：单方面发.海底采矿执照” .9 2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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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国际法杂志》（1982年），PP. 155 — 163。

“替代海洋法公约的另一办法”.，77,《美国国际法杂志》（I 983年） 

P P . 2 8 1 - 2 8 5,

见îîumsche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興KAE/DS/6

(1983)* PP. 453-55.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1 9 7 9年），上面脚注”，

第1 1条，第5款。

见 G* AW-Saafc , w发.展方面的权利的法律内容”，前面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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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联合®训练研究所的报告 

A. ^ÿ

1.大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第一次责成训研所就这一项目的主题编写一份

分析性研究报隹;大会在1 980年12月15日6 6号决议中请训研所：

“㈣根据下列及其他文书，编制一份关于各个国家、国际组紙其他国 

际公法实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关于跨国公司活动的魏有和发

展中的国际法原则和規范清单：

“㈠《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鞏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㈡《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第3201 

(S—VI )和 3202 ( S—VI )号决议〕；

“㈢《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大会第3281(xxix)号决议〕;

“㈣大会1 9 7 5年9月1 6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3362 

(S—VII)号决议；

“㈤《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s

“㈣《关于营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公平原则和条例的多边樁议》；4

“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后文件》5和所有联合国会议瑪过的 

*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的宣言；

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大会第3 5/5 6号决议，附件。 

TD/ÜBP/C01TF. 1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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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根据上文㈣分段所述to清单，就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 

则和规范的逐步发展編写一份分析性研究报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汇编》，第一卷，《最后文件和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4.11.B.ll);同上，《第二届会议》，

第一•卷和corr.l和3和Add..i；fo2，《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鑛号：68.11.D. 14);同上，《第三届会议》，第一•卷，《报 

告和附件》（联合国出殷物，出售品鑛号；173. II.D.4):同上，《第 

^ 四届会议》，第一卷，《报告和附件》（联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6.11. !)• 1〇和更正）；和两上s《第五届会议》，第一卷，《推告和 

附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79.H.D.14),

2. 训研所关于上述决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载于秘书长的报告（

第二节，第4段）中，训研所在进度报告中通知大会说，它完全同意秘书长以前表 

达过的意见，即“研究这个问题的工作是长期性的，需要充分的时间和资源”（A/ 

35,/'466，第 1 2段）„

3, 因此，大会在其A/36/10Z A/37/103以及1 9 8 4年1月1 3日A/ 

38，128号（最近的一项）决议中都延长了训研所芫成这一分析性研究报告的任务 

期限。在编写这一研究报告的.连续几年中，训研所郝是按照八至九个月的周期进 

行实质性工作的，每次工作结束时都在8月份提出该岍究报告的某些部分，供大会

审议，在大会于1 2月或1月延长训研所这一项目的任务期限后，它再继续逬行这 

一工作。

B.训研所早先完成_工作摘要

4鲁训研颜关于分析丨生研究报é的第一项工作是_ f彳了一份综合滑单，或称《有关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則和规范的题目或问题獨编》（UiîITA_^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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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系统地把大批分被的有关国际资料编制成—份全面的、纲要性的《简编》。 

该文件已作为秘书长报告的一部分（A/30/143和Add.i和2 )提交大会第三十 

六届会议。

5.训騎所根据《简编》所载的资料，进行了广泛的图书馆和实地研究工作， 

并同有关的国际组织进行了磋商。进行这一工作需要审查各国的实际傲法、各国 

际组织执行这些文书的情况、以及各国际法庭作出的裁决和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的著 

作3 这一进程使训研所找Hi 了一些其足为规范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广泛原则：

⑻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愚待遇；

⑼稳定犮展中国家的尚口收益；

⑹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⑻各国受惠于科学和技术的权利；

⑹发展中国家获得犮展援助的权利；

(幻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经济关系的平等地位；

⑻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6 .训研所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交了有关上述头三项原则的分析性文件以及

对有关文书文本的分析性附录（ÜIITAfi/DS/B ),并提交了训研所的进度报告，该 

报告已纳入秘书长的报告中（A/37/^09,第二节h

7.此后，训研所又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了有关上述第5(4 (e\和(g) 
段中所列原则的分析性文件以及对有关文书文本的分析性附录（üiitâjvds，6)s 

并提交了训研所的进度报告，该报告已納入秘书长的报告中（V3a/366,第二节）。

正如训研所在其向大会提交的前一份进度报告中（4/38/366，第二节，

第1 7⑻段）所说的，关于上文第5(f)段所列的“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经济关系的 

平等地位”这一原则的分析性文件督要修改，但已没有足够的时间逬行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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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无法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及时提交该文件^ 不过，对有关这一原则的各种 

文书文本逬行了分析性汇编，汇编载于ÜIÎITAR/l〕匕/6号文件中。

9.训研所聘请的另一名頋问重新编写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经济关系 

的平等地位”这一原则的分析性文件，该文件已作为上述üiîITAJVTV6号文件 

的增编提交大会。

10. 在1 9 8 2年和1 9 8 3年训研所主动（在1 9 8 3年还相据大会的#示 

(4/3Z/103,第4段））举行专家小组会议，以便在将上文所迷文件，ÜUITA 

fiXDS/15和，提交大会之前对在逬行的工作进行,查和迸行评论衽 

的估价（分别见V3I/^09号文件第9段和A/38^36 6号文件第1 7段中的训研 

所进度报告）。

11. 1 9 8 2年和1 9 8 3年，训研所还按照大会的指示（分别见4/3(1/107 

号决议，第4段和A/37/103号决议第3拴> ,请许多国际组织提供有关的资料和 

提出意见（分别见4/377^09号文件，第5 — 6段，和号文件，第14 

段；并见下文第I 6段

12. 许多国家的政府和许多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陆续不斷地向训研所索取上述 

三份文件ITAIlZDS/4, ÜTO:AIV⑦和O^ITAV⑦3/6)，训研所也.就 

按要求散发了这些文件。因此，训研所认为，这项研究已广泛引起人们在政治上 

和学术上的兴趣》

13. 训研所于1 9 8 3年1 2月开始致力于最后分析性研究工作。

C •最后分析性研究

14. 大会在其V^a/128号决议第1段中请训研所及时完戚第三、也是最后 

阶段的分析性研究，以便秘书长及时提交大会第三十九庙会议。训妍所板据这一 

要求已完成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挺交了下述文件，以供其寧议：

(a)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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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于“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经济关系的平等地位”原lu的分析性文 

件。该文件作为uinTAiv/Dtî/e号文件的增编散发，应连同秘书长的前一份# 

告，A/3a/366, —并研读（见上文第8 — 9段）；s
⑹关于上文第5段所列7项原姻和新增添的“选择经济制度自由”原 

M的分析性综合研究报告。（虽然“选择经济制度自由”原则只是：!■接产生于各 

国主权平等这一基本法律准则，或只是将该准则应用于经济领域，但人们认为仍值 

得把该原则具体列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原则中，同这些原.則一并予以处理）。 

该研究报告分析了把这八项原.則纳入国际法一般构架中的问题查了这些原则内 

容的法窜范畴，并具体说明了在其中每一原.则规定下和范撞内必然会有的一切原则^ 

UJITAiiZDS/^和ÜMTAfV"D心，号文件已载有过去有关这些原铜的各种单独的 

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避免只是栀要直迷这些研究报告中所述的事项，这就是说， 

它深入地研究了每一原则，尽管在編写综合报告前，这可能多少带有试探的性质。

因此它的目的是，充实和提取有关命题的法律内容及其规范的成份，并且使它们在 

国际法中具有适当的地位或份童，确定是现行法还是拟议法。如能有更多的时间 

来编写该研究报告，它们包括的内容本可更广一些（见下文集1 8段）。报告集 

中研究了这些突出的法侓问题的内在实质，同时又一般地叙述影嘀到这些问题的各 

种有关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效果。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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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会在其第38/128号决议第2段中再次请训研所编写该研究报告的摘要. 

和大纲，以便利对该项目的辩论。根据这一要求，本文件中载有该分析性研究报告 

的大纲和摘要，分别作为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的附件一和二。

16. 此外，大会在A/38/128号决议第4段中还说：

“g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囯跨国公司中心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确定为在这 

个领域内积极活动的其他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有关资料，并同训研所 

充分合作执行本决议。”

大会过去有关这一项目的各项决议中（A/35/166,第3段；A/36/107，第4 

段；和A/Ï37V103第3段）也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每一次训研所都按大会要求做 

了（见载于A/3&/143,第9 段；a/37/409,第 6段；和 AZ3R/366,第 14 

段中的进度报告）。在该研究报告的前一阶段中，训研所向1 3 7个组织收集资料 

(见载于A/38/366号文件的第1 4段的进度报告）。在研究报告的这一最后阶 

段，训研所又请这1 3 7个组织，再加上其他8个组织，即共1 4 5个组织提供资 

料。3 *

17. 训研所聘请了两名顾问4来进行研究报告的最后阶段工作，并举行了两次 

为期一周的协商会议：一次于1 9 8 3年1 2弓在纽约举行，另一次于1 984年 

6与在日内瓦举行，各位顾问和训研所的工作人员都出席了这两次会议。

D .结论

18. 训研所谨请醒大会注意，由于编写研究报告是个很复杂的任务，训研所于 

1 9 8 3年7月召开的专家小组会议建议说，若定在第四十届会议提交报告更切合

下文脚注3中按字母顺序列出这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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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见秘书长的报告，A/38/366，第二节，第1 7(b)、㈧段）。尽管如此， 

训研所还是努力完成了大会在其第38/128号决议中赋予它的任务，并尽最大可 

能（见上文第14⑹段）按决议提出的各项要求去做。

19.训研所谨向同它合作以执行大会有关这一项目的各个组织和各位专家表示 

感谢。训研所还对大会支持研究所的工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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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是由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法系系主任 

米兰*萨霍维奇教授编写的，将作为训研所文件散发，但只有英文本。

见本文件附件三。该研究报告以联合国的所有正式语言散发。

从以下各组织收集资料：

_合国机构和附属机构

裁军谈判委员会，瑞士，日内瓦；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纽约*;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泰国，曼谷；非洲经济委员会，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欧洲经济委员会，瑞士，日内瓦；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智利， 

圣地亚哥；西亚经济委员会，伊拉克，巴格达；粮食及农业组织，意大利，罗 

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瑞士，曰内瓦；国际原子能机构，奧地利，维也纳；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开发协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国际金融公司，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劳工组织，瑞士，日内瓦；国 

际海事协商组织，英国，伦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77 

国集团，纽约；联合国，瑞士，曰内瓦；联合国，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非 

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塞内加尔，达喀尔；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发展研究 

所，泰国，曼谷；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纽约；联合国跨国公司中 

心，纽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秘书处，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纽 

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肯尼亚，内罗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奥地利，维 

也纳；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计划研究所，智利，圣地亚哥；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瑞士，日内瓦。

其他国际组织

亚洲及太平洋椰子联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铁矿砂出口国协会，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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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天然橡肢生产国协会，马来西亚，吉隆坡；铜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 

法囯，塞纳河畔纳伊；国际铝土协会，西印度群岛，牙买加，金斯敦；国际可 

可组织，英国，伦敦；国际咖啡组织，英国，伦敦；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华 

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际铅锌研究小组，英国，伦敦；国际橄榄油理事会，西 

斑牙，马德里；国际橡胶研究小组，英国，伦敦；国际糖组织，英国，伦敦； 

国际锡理事会，英国，伦敦；国际小麦理事会，英国，伦敦；阿拉伯石油输出 

国组织，科威特，科威特市；石油输出国组织基金会，奥地利，维也纳；石油 

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奥地利，维也纳。

区域组织

非洲

非洲和毛里求斯开发银行联盟，中非共和国，班吉；非洲货币研究中心，

塞内加尔，达喀尔；非洲开发银行，t牙海岸，阿比让；非洲发展基金组织，

象牙海岸，阿比让；中非国家银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雅温得；中非海关和 

经济同盟，中非共和国，斑吉；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塞内加尔，卡喀尔；非洲 

毛里求斯共同组织，中非共和国，班吉；互助和保证基金协约理事会，象牙海 

岸，阿比让；中非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共和国，à吉；东非开发银行，乌干达， 

坎帕拉；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卢旺达，吉塞尼；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尼曰 

利亚，拉各斯；乍得湖流域委员会，乍得，恩贾梅纳；马格布里常谟协商委员 

会，突尼斯，突尼斯；马诺河联盟，塞拉里昂，弗里敦；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 

塞内加尔，达喀尔；非洲统一组织，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尼日尔河委 

员会，尼日尔，尼亚美；西非票据交换所，塞拉利昂，弗里敦；西非经济委员 

会，上沃尔特，瓦加杜古。

亚洲

亚非农村重建组织，印度，新德里；亚洲法律咨询委员会，纽约州，佩拉 

姆；亚洲清算联盟，伊朗，德黑兰；亚洲开发银行，菲律宾，马尼拉；亚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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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组织，日本，东京；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南亚 

和东南亚经济合作发展科伦坡计划，斯里兰卡，科伦坡；印度国际法协会，印. 

度，新德里曰本国际法协会，曰本，东京东南亚银行研究训练中心， 

马来西亚，佩塔林查亚；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斐济，苏瓦；南太平洋委员会， 

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南太平洋论坛，斐济，苏瓦。

中东

非洲经济发展阿拉伯银行，苏丹，喀土穆；阿拉伯经济及社会发1基金会， 

科威特，科威特市；阿拉伯向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基金会，突尼斯， 

突尼斯；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阿拉伯规划研 

究所，科威特，萨法特；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约旦，安曼；伊斯兰开发银 

行，沙特阿拉伯，吉达；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科威特，科威特市；

阿拉伯国家联盟，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纽约。

美洲

美国国际法协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第斯开发公司，委内瑞拉，加 

拉加斯；安第斯储备基金会，哥伦比亚，波哥大；安第斯次区域一体化协定， 

秘鲁，利马；加勒比开发银行，西印度群岛，巴巴多斯；加勒比共同市场，圭 

亚那，乔治敦；加勒比投资公司，圭亚那，乔治敦；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

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中美洲票据交换所，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中 

美洲共同市场，危地马拉；中美洲货币理事会，哥斯达黎加，圣约瑟；中美洲 

工业研究所，危地马拉；拉丁美洲货币研究中心，墨西哥，墨西哥城；东加勒 

比共同市场，安提瓜，科勒吉；东加勒比货币局，圣基茨，巴斯特尔；拉丁美 

洲一体化协会，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美洲发展协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美洲发展银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洲农业科学研究院，华盛顿哥伦 

比亚特区；普拉特河流域政府间委员会，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国际律师协会， 

纽约国际贸易委员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拉丁美洲发展资金机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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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利马；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拉丁美洲出口银行， 

巴拿马，巴拿马城；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全国律师 

公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洲国家组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美洲国 

家组织，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秘书处，危地 

马拉，危地马拉市；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办事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欧洲

国际清算银行，瑞士，巴塞尔；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英国，伦教r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研究中心，英国，牛津；经互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莫斯科.；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比利时，布鲁塞尔；英联邦秘书处，英国， 

伦敦；经济互助委员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斯科；欧洲自由贸易 

协会，瑞士，日内瓦；欧洲投资银行，卢森堡；欧洲经济共同体，比利时，布 

鲁塞尔；海牙国际法研究所，荷兰，海牙；希腊国际法和外国法研究所，希腊, 

雅典国际法和欧洲法研究所，丹麦，哥本哈根；比较法研究所，南斯拉夫， 

M尔格莱德；国际政治和经济学会，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法学研究所，波 

兰，华沙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瑞士，日内瓦V;国际非洲投资和发展金融 

公司，瑞士，曰内瓦；国际法协会，英国，伦敦；法律组织，法国，尼斯；北 

欧投资银行，芬兰，赫尔辛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法国，巴黎；南斯拉夫 

国际法协会，南斯拉夫，贝尔格茱德。

乔治斯•阿比萨卜（埃及>瑞士日内瓦国际高等教育大学教授，和彼得•穆撒 

里卡（马拉维 >，密苏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

指1 9 8 4年向其t集资料的新增加的组织。


